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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 
本 研 究 目 的 在 於 了 解 國 內 外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規 範 之 現 況 差

異 ， 探 討 台 灣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現 況 以 及 實 務 上 之 限 制 與 困 境 ，

並 提 出 建 議 供 相 關 單 位 在 海 灘 經 營 管 理 上 ， 以 及 國 人 選 擇 水

域 休 閒 活 動 時 的 的 參 考 。 研 究 者 蒐 集 國 內 政 府 、 民 間 出 版 品

及 國 外 相 關 文 獻 資 料 ， 了 解 國 內 外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制 度 現 況 ；

並 於 北 海 岸 三 個 主 要 海 灘 ： 白 沙 灣 、 福 隆 與 翡 翠 灣 ， 針 對 救

生 組 長 進 行 訪 談 以 及 實 地 觀 察 當 地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運 作 情 形 。

經 分 析 討 論 後 發 現 ： 在 器 材 設 施 與 人 員 編 制 方 面 ， 國 內 海 灘

的 器 材 設 施 配 置 普 遍 未 能 完 全 符 合 國 際 標 準 ， 經 營 管 理 模 式

影 響 了 海 灘 安 全 的 管 理 成 效 ， 而 特 殊 的 工 作 性 質 也 影 響 了 救

生 員 就 業 意 願 與 素 質 ； 在 管 理 實 務 上 ， 專 業 人 才 的 欠 缺 、 現

有 法 規 不 符 現 狀 、 以 及 民 眾 對 於 水 域 安 全 觀 念 的 缺 乏 是 管 理

者 們 共 同 面 臨 的 困 難 所 在 ， 此 外 主 管 單 位 對 相 關 議 題 的 漠 視

與 無 知 亦 為 阻 礙 之 一 。  

針 對 以 上 結 論 ， 研 究 者 提 出 建 議 如 下 ：  

一 、 主 管 單 位 及 專 業 機 構 應 加 速 研 擬 適 合 國 內 環 境 的 海 灘 安

全 管 理 標 準 與 規 範 。  

二 、 設 置 終 年 性 質 海 灘 安 全 維 護 系 統 ， 以 有 效 提 昇 海 灘 安 全

性 及 使 用 率 。  

三 、 加 強 水 域 安 全 教 育 ， 並 注 重 相 關 研 究 與 人 才 培 訓 。  

 

 

關 鍵 字 ： 海 灘 ， 水 域 活 動 ， 安 全 管 理 ， 救 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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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壹 章  緒 論  

 

第 一 節 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

台 灣 四 周 環 海，海 岸 線 長 達 1139 公 里，河 川 129 條，天

然 湖 泊 約 40 個，景 觀 多 變 豐 富，具 備 發 展 水 域 休 閒 活 動 極 為

良 好 之 天 然 條 件 。 在 眾 多 水 域 休 閒 環 境 中 ， 又 以 海 灘 所 能 提

供 之 景 觀 資 源 及 活 動 種 類 最 為 多 樣 化 ； 蔡 長 清 (2001)也 在 研

究 中 指 出 ： 海 灘 是 最 受 歡 迎 的 海 洋 觀 光 遊 憩 據 點 。 研 究 者 於

國 內 從 事 水 域 休 閒 活 動 及 水 域 安 全 維 護 訓 練 多 年 ， 並 曾 造 訪

澳 洲 、 荷 蘭 、 泰 國 、 馬 來 西 亞 、 新 加 坡 、 香 港 、 中 國 等 地 ，

見 識 各 地 海 灘 經 營 管 理 概 況 ， 相 較 之 下 發 現 國 內 海 灘 設 施 與

管 理 良 莠 不 齊 ， 不 論 對 遊 客 或 工 作 人 員 安 全 都 造 成 極 嚴 重 之

威 脅 。 然 而 ， 過 去 觀 光 遊 憩 區 之 經 營 管 理 ， 首 重 環 境 美 化 與

清 潔 之 維 護 ， 旅 遊 安 全 問 題 反 而 不 受 重 視 。 在 民 國 七 十 九 年

日 月 潭 船 難 事 件 發 生 後 ， 觀 光 遊 憩 區 之 經 營 管 理 方 向 已 做 大

幅 修 正 ， 且 隨 國 民 旅 遊 人 次 激 增 ， 旅 遊 設 施 的 日 新 月 異 ， 觀

光 遊 憩 區 的 安 全 管 理 以 及 安 全 教 育 等 課 題 已 成 為 目 前 觀 光 遊

憩 區 經 營 管 理 之 首 要 目 標 (林 瑞 泰 ，2002)。 有 鑑 於 此 ， 激 發

研 究 者 興 起 研 究 動 機 ， 期 能 在 研 究 分 析 後 結 合 過 去 參 訪 調 查

經 驗 ， 發 現 問 題 並 針 對 問 題 提 出 具 體 解 決 策 略 與 做 法 ， 提 供

業 者 及 主 管 單 位 參 考 ， 使 國 人 從 事 海 灘 休 閒 活 動 時 ， 更 有 安

全 上 的 保 障 。  

 

第 二 節  研 究 目 的  

本 研 究 之 研 究 目 的 主 要 如 下 ：  

一 、  了 解 國 內 外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之 現 況 與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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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 探 討 國 內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規 範 與 實 務 上 所 面 臨 之 問 題 與

困 境 。  

三 、  依 分 析 結 果，提供 相 關 單 位 在 經 營 管 理 方 面 的 參 考，以

及 國 人 從 事 水 域 休 閒 活 動 時 ， 選 擇 地 點 的 依 據 。  

 

第 三 節  研 究 價 值  

國 內 水 域 休 閒 活 動 及 水 域 遊 憩 領 域 相 關 之 研 究 雖 不 在 少

數 ， 但 多 半 針 對 於 商 業 觀 光 效 益 及 環 境 生 態 保 育 進 行 研 究 ，

即 使 談 及 安 全 管 理 ， 亦 未 見 深 入 探 討 。 本 研 究 之 價 值 主 要 在

提 供 相 關 單 位 在 海 灘 經 營 管 理 上 ， 對 於 安 全 管 理 的 了 解 與 重

視 ； 另 外 民 眾 在 選 擇 休 閒 活 動 場 所 ， 考 量 安 全 因 素 時 ， 亦 能

有 所 參 考 與 依 據 。 如 此 對 提 升 我 國 水 域 休 閒 活 動 品 質 ， 保 障

民 眾 生 命 安 全 ， 將 有 相 當 之 助 益 。  

 

 

第 四 節  研 究 問 題  

本 研 究 針 對 研 究 目 的 進 行 時 將 同 時 探 討 下 列 問 題 ：  

一 、  台 灣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現 況 為 何 ？  

二 、  台 灣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問 題 與 困 境 為 何 ？  

三 、  如 何 有 效 改 善 台 灣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實 務 ? 

 

第 五 節  研 究 方 法 

研 究 者 從 已 蒐 集 文 獻 資 料 及 個 人 從 事 水 域 休 閒 活 動 經 驗

中 發 現 ， 各 個 海 灘 由 於 天 然 資 源 、 地 理 環 境 、 經 營 模 式 以 及

主 管 單 位 的 不 同 ， 其 安 全 管 理 的 規 劃 與 實 施 亦 有 所 差 異 ； 且

隨 時 間 空 間 的 改 變，部 分 現 有 資 料 已 失 去 其 時 效 性 與 真 實 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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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 此 研 究 者 將 借 重 文 獻 分 析 ， 以 訪 談 法 並 結 合 研 究 過 程 中 分

赴 各 海 灘 所 取 得 之 相 關 資 料 ， 依 照 紮 根 理 論 分 析 討 論 後 ， 提

出 結 論 與 具 體 建 議 。  

 

一 、 資 料 蒐 集 與 調 查  

（ 一 ） 文 獻 分 析 法 ：  

蒐 集 國 內 外 水 域 休 閒 活 動 、 觀 光 遊 憩 區 安 全 管 理 相 關 之

研 究 論 述 、 法 規 命 令 、 政 府 及 民 間 單 位 出 版 品 、 網 站 ， 針 對

其 結 論 建 議 加 以 分 析 歸 納 ， 並 做 為 訪 談 之 參 考 依 據 。  

（ 二 ） 訪 談 法 ：  

以 國 內 外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規 範 為 藍 本 ， 依 研 究 目 的 與 參 考

相 關 文 獻 編 定 訪 談 大 綱 ， 包 括 封 閉 式 問 題 （ 海 灘 基 本 資 料 、

器 材 與 設 施 、 人 員 編 制 ） 以 及 開 放 式 問 題 （ 營 運 方 面 之 困 境

與 心 得 ），並 經 專 家 檢 驗 修 改。之 後 親 赴 各 海 灘 經 營 單 位 或 權

責 機 關 ， 以 各 海 灘 主 要 管 理 權 責 人 員 作 為 本 研 究 訪 談 與 資 料

蒐 集 對 象 。  

（ 三 ） 觀 察 法  

透 過 以 攝 影 為 主 ， 紙 筆 記 錄 為 輔 的 方 式 ， 記 錄 各 海 灘 自

然 環 境 、 器 材 設 施 以 及 人 員 活 動 的 實 際 情 況 ， 以 彌 補 訪 談 所

得 結 果 不 足 或 與 現 實 不 符 之 處 。  

 

二 、 資 料 分 析  

由 於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牽 涉 範 圍 包 括 法 令 規 範 、 觀 光 政 策 、

天 然 資 源 以 及 專 業 救 生 技 能 ， 國 內 尚 未 有 過 相 關 領 域 之 研

究 ， 因 此 研 究 者 將 所 得 文 獻 與 訪 談 資 料 ， 依 據 紮 根 理 論

(grounded theory)加 以 分析 。 紮 根 理 論 研 究 法 是 由 Glasse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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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Strauss所 共 同 發 展 出 的 一 種 研 究 方 法 ， 其 特 色 在 於 「 凡

具 有 微 觀 的 、 以 行 動 為 導 向 的 、 及 時 間 上 的 發 展 歷 程 等 特 色

的 社 會 現 象 ， 都 適 合 用 GT 來 研 究 」 (徐 宗 國1997)。 紮 根 理

論 需 有 兩 個 前 提 ： 一 是 所 研 究 現 象 有 關 的 概 念 ， 至 少 對 某 一

群 體 ， 尚 未 被 標 明 釐 清 出 來 ； 另 一 個 前 提 則 是 某 些 現 象 至 今

還 沒 有 人 切 實 地 做 過 研 究 、 提 出 題 目 ， 以 致 我 們 不 知 哪 些 變

數 與 此 一 現 象 有 關 （ 徐 宗 國 ， 1997）。  

研 究 者 依 紮 根 理 論 原 則 及 個 人 長 年 觀 察 ， 自 文 獻 資 料 與

訪 談 所 得 中 擷 取 類 似 概 念 ， 歸 納 成 為 一 相 同 範 疇 ， 再 於 相 同

範 疇 中 進 行 相 互 比 對 ， 以 獲 得 分 析 結 果 。  

 

三 、  研 究 流 程  

本 研 究 之 流 程 依 序 為 研 究 動 機 興 起 ， 確 立 研 究 目 的 與 問

題 ， 資 料 蒐 集 與 文 獻 探 討 ， 深 度 訪 談 與 觀 察 ， 最 後 整 理 分 析

所 得 資 料 ， 提 出 結 論 與 建 議 。 如 圖 1.1 

研 究 動 機 興 起  

 

確 立 研 究 目 的 與 問 題  

 

資 料 蒐 集 與 文 獻 探 討  

 

深 度 訪 談 與 觀 察  

 

資 料 整 理 與 分 析  

 

結 論 與 建 議  

圖 1.1 研 究 流 程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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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六 節  研 究 限 制  

本 研 究 以 實 物 分 析 法 、 訪 談 法 及 觀 察 法 進 行 研 究 ， 在 時

間 ， 人 力 資 源 有 限 情 況 下 ， 所 蒐 集 文 獻 呈 現 訊 息 恐 無 法 突 破

其 表 面 現 象 並 深 入 探 討 各 受 訪 單 位 的 隱 藏 性 技 術 問 題 ， 使 受

訪 對 象 未 能 完 整 回 答 所 有 問 題 ， 造 成 資 料 蒐 集 上 的 限 制 。 惟

本 研 究 盡 力 克 服 上 述 限 制 ， 期 能 分 析 出 真 正 問 題 所 在 。  

 

第 七 節  名 詞 解 釋  

一 、 水 域 活 動 (aquatic activities) 

人 類 與 水 域 環 境 的 接 觸，最 早 是 將 之 視 為 一 種 障 礙 (如 渡

河 )或 是 一 種 移 動 方 式 (如 乘 船 順 流 而 下 )，進 而 發 展 為「 人 類

以 身 體 或 器 材 在 水 中 前 進 或 停 留 以 完 成 目 的 之 方 式 」。張 培 廉

(1994)將 現 代 水 域 活 動 定 義 為 「 人 類 以 自 體 或 透 過 器 材 ， 於

各 類 水 域 及 與 水 緊 鄰 之 空 中 、 陸 地 區 域 內 ， 所 從 事 各 種 與 水

相 關 之 活 動 」。  

 

二 、 水 域 休 閒 活 動 (aquatic recreation) 

指「 人 類 在 閒 暇 (leisure)狀 態 下，為 求 取 精 神 之 調 劑 與

心 理 平 衡 之 滿 足，所 從 事 與 水 有 相 關 之 各 種 活 動 」(張 培 廉 ，

1994)。 常 見 之 水 域 休 閒 活 動 包 含 下 列： 戲 水、 泡 水、 游 泳 、

釣 魚 、 觀 賞 、 海 (河 )灘 跑 步 、 海 灘 遊 戲 、 海 灘 排 球 、 攝 影 、

日 光 浴 、 拾 取 貝 殼 、 沙 雕 、 海 灘 畫 、 衝 浪 、 風 浪 板 、 帆 船 、

霍 比 船 、 水 上 摩 托 車 、 海 灘 車 、 遊 艇 、 飛 行 船 、 拖 曳 傘 、 潛

水 、 滑 水 、 蹼 泳 、 泛 舟 、 獨 木 舟 (輕 艇 )、 水 翼 船 、 氣 墊 船 、

水 上 飛 機 、 水 中 射 魚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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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海 灘 (beach) 

「 廣 意 而 言 ， 海 灘 指 濱 海 的 堆 積 面 ， 狹 義 來 說 則 指 朝 間

帶 的 堆 積 面。依 其 地 理 位 置 可 分 為 灣 頭 灘、灣 側 灘 和 岬 角 灘；

依 其 型 態 可 分 為 側 灘、新 月 灘、袋 型 灘 和 暴 風 灘 等 」(李 素 芳，

2002)。本 研 究 中 所 指 之 海 灘，係 指 符 合 上 述 定 義 且可 提 供 從

事 水 域 休 閒 活 動 者 。  

 

四 、  安 全 管 理(Safety management) 

指 針 對 活 動 中 可 能 發 生 的 危 險 ， 事 先 所 做 的 防 範 措 施 ，

一 般 包 括 環 境 方 面 (氣 候、場 地、設 備 )以 及 人 員 方 面 (編 制 、

監 管 、 救 援 )等 。  

 

五 、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(Beach safety management) 

綜 合 上 列 所 述 ， 本 研 究 將 「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」 定 義 為 ： 開

放 供 民 眾 或 特 定 對 象 從 事 水 域 休 閒 活 動 的 海 灘 ， 為 預 防 及 處

理 活 動 中 溺 水 事 件 及 其 他 意 外 的 發 生 ， 所 採 用 的 器 材 設 備 ，

人 員 配 置 ， 活 動 規 範 以 及 其 他 相 關 措 施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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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貳 章  文 獻 探 討  

 

第 一 節   安 全 管 理 之 定 義  

所 謂 風 險 管 理 (risk management)，即 是 有 系 統 的 處 理 風

險 的 程 序 ， 針 對 各 種 人 員 ， 活 動 ， 設 施 可 能 出 現 的 風 險 ， 加

以 分 析 並 採 取 有 效 策 略 以 減 少 人 員 受 傷 ， 財 務 損 失 甚 至 法 律

訴 訟 等 情 形 發 生 (Simons， 2000； Kaiser， 1986； van der 

Smissen， 1996)。 風 險 管 理 的 觀 念 早 已 存 在 於 保 險 業 多 年 ，

而 事 實 上 許 多 運 動 及 休 閒 活 動 的 本 質 即 存 在 著 不 同 程 度 的 風

險，甚 至 活 動 的 風 險 本 身 即 是 吸 引 參 與 的 誘 因，因 此 近 年 來，

許 多 運 動 及 休 閒 組 織 也 開 始 注 重 風 險 管 理 ， 以 預 防 意 外 事 故

的 發 生 (江 澤 群 、 林 國 瑞 ，2000)。  

在 運 動 與 休 閒 活 動 的 風 險 管 理 中 ， 涵 蓋 範 疇 包 含 了 活 動

性 質 、 場 地 設 施 、 器 材 、 相 關 員 工 、 運 動 參 與 者 、 觀 眾 、 合

約 及 其 他 傷 害 等 (Nilson & Edginton， 1982)。 而 一 個 完 整 的

風 險 管 理 程 序 包 括 風 險 認 定 、 風 險 評 估 、 選 擇 對 策 、 實 施 策

略 、 檢 討 修 訂 等 五 個 步 驟 (Head & Hom， 1991)， 其 程 序 如 (圖

2.1)： 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2.1： 風 險 管 理 程 序  (摘 自 ” 體 育 運 動 風 險 管 理 之 探 討 ”

江 澤 群 、 林 國 瑞  。2000。 北 體 學 報 ， 第 七 期 ， 214。 ) 

風 險 認 定 風 險 評 估 實 施 對 策選 擇 對 策

檢 討 與 修 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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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風 險 管 理 的 主 要 對 策 方 面 ， 可 分 為 規 避 風 險

(Avoidance)、 承 擔 風 險 (Retention)、 轉 移 風 險

(Transference)、 降 低 風 險 (Reduction)及 調 查 研 究

(Knowledge & research)等 五 種 ： 規 避 風 險 即 是 鑒 於 活 動 的

高 危 險 性 ， 取 消 或 不 提 供 該 項 活 動 ； 承 擔 風 險 則 是 面 對 嚴 重

程 度 較 低 的 風 險 ， 採 取 負 擔 風 險 ， 擔 負 責 任 的 策 略 ； 轉 移 風

險 是 將 風 險 的 責 任 移 轉 至 其 他 組 織 或 參 與 者 本 身 ； 降 低 風 險

則 對 於 可 能 的 風 險 採 取 相 關 預 防 措 施 ， 這 也 是 風 險 管 理 的 核

心 ， 常 配 合 其 他 策 略 ， 因 應 各 種 風 險 ； 而 調 查 研 究 是 針 對 曾

發 生 的 意 外 事 件 進 行 調 查 研 究 ， 以 謀 求 解 決 問 題 的 策 略 。  

由 以 上 可 知 ， 降 低 風 險 乃 風 險 管 理 因 應 對 策 中 相 當 重 要

的 一 環 ， 誠 如 前 述 ， 風 險 本 身 也 是 激 發 參 與 的 誘 因 ， 倘 若 將

風 險 完 全 規 避 ， 亦 將 使 活 動 失 去 意 義 與 動 機 ， 因 此 ， 運 動 與

休 閒 設 施 在 經 營 管 理 上 ， 必 需 仰 賴 安 全 管 理 制 度 的 計 畫 與 實

施 ， 才 能 達 成 降 低 風 險 的 策 略 目 標 。  

劉 碧 華 (1995)將 安 全 管 理 定 義 為：「 在 危 險 發 生 之 前 事 先

加 以 評 估 與 預 測 ， 並 針 對 每 一 個 評 估 過 的 危 險 性 建 立 一 套 防

範 與 傷 害 發 生 的 處 理 方 法 。 」 Neil J. Dougherty (1983) 所

提 出 的 建 議 中 ， 認 為 運 動 休 閒 場 地 的 安 全 管 理 應 從 監 督 方

面，活 動 實 施 方 面，外 在 環 境 方 面 以 及 常 識 判 斷 方 面 來 評 估。 

Rick Curtis(1995)提 出 了 一 個 評 估 意 外 形 成 的 模 式 (圖

2.2)， 說 明 了 意 外 發 生 可 能 性 (Accident Potential)是 由 環

境 風 險 (Environmental Hazard)以 及 人 為 風 險 (Human Factor 

Hazard)所 交 互 作 用 而 成 。 其 中 環 境 風 險 包 括 地 形

(terrain)，天 氣 (weather)及 裝 備 (equipment)；而 人 為 風 險

包 括 體 能 狀 況 (physical condition)， 經 驗 (experience)，



 9

技 能 (skills)， 恐 懼 (fear)以 及 溝 通 (communication)等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另 外 ， 張 培 廉 (1994)在 水 域 遊 憩 活 動 安 全 維 護 手 冊 一 書

中 ， 提 出 有 關 水 域 安 全 維 護 系 統 的 觀 念 ， 其 內 容 包 含 預 警 ，

監 管 及 救 援 等 三 大 系 統 。 在 監 管 系 統 部 分 裡 ， 談 到 就 性 質 而

言，可 分 為 對 活 動 者 (外 )之 管 理，以 及 對 活 動 地 (內 )之 管 理；

就 內 容 分 項 而 言 ， 則 可 分 對 人 之 管 理 ， 對 物 之 管 理 ， 對 事 之

管 理 ， 以 及 對 時 間 之 管 理 等 。  

 

第 二 節   美 國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規 範  

美 國 國 家 水 域 安 全 學 會 (The National Water Safety 

Congress)在 1981年 制 定 了 「 游 泳 海 灘 規 劃 、 設 計 、 操 作 及

保 養 安 全 標 準 」(Safety Standard for the Planning, Design, 

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Inland Water Swimming 

Beaches)， 明 確 規 定 了 開 放 海 灘 在 規 劃 ， 設 計 ， 操 作 及 保 養

圖 2.2 意 外 形 成 評 估 模 式   (摘 自 “  Outdoor Action Guide to 
Outdoor Management.”  Rick Curtis, 1995, Outdoor Action 
Program. Princeton University. Copyright 1995 by the Outdoor

Action Program. Princeton University.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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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 面 的 最 低 安 全 標 準 。 內 容 包 括 海 灘 規 劃 、 海 灘 設 計 、 相 關

設 施 設 計 、 海 灘 管 理 、 海 灘 營 運 、 維 護 方 案 等 。 其 中 第 六 章

海 灘 營 運 中 說 明 了 各 項 安 全 管 理 的 執 行 內 容 ， 頗 值 國 內 學 習

參 考 。 經 研 究 者 整 理 如 下 ：  

6.海 灘 營 運  

6.1 通 則  

6.1.1  每 個 海 灘 應 有 一 個 或 以 上 的 警 告 標 示 ， 以 標 明 海

灘 是 否 關 閉 或 無 救 生 員 執 勤 ， 泳 客 安 全 應 自 行 負

責 。  

6.1.2  海 灘 規 則 應 明 顯 公 告 張 貼 於 更 衣 室 及 海 灘 上 。  

6.1.3  泳 區 內 應 禁 止 使 用 內 胎 、 充 氣 浮 具 及 海 灘 球 。  

6.1.4  泳 客 應 被 要 求 在 標 示 的 游 泳 區 內 活 動 。  

6.1.5  除 了 救 生 艇 外 ， 任 何 船 隻 禁 止 進 入 距 游 泳 區

50~100 呎 範 圍 內。此 限 制 區 域 以 浮 球 標 明，並 標

示 「 禁 止 任 何 船 艇 活 動 」。  

6.1.6  禁 止 寵 物 進 入 海 灘 及 游 泳 區 域 ， 如 有 水 鳥 等 動 物

在 臨 近 區 域 活 動 ， 也 應 設 立 公 告 禁 止 餵 食 。  

6.1.7  日 出 之 前 至 日 落 之 後 應 禁 止 游 泳 ， 除 非 有 提 供 照

明 設 備 。  

6.1.8  出 現 閃 電 或 河 湖 地 區 在 洪 水 時 期 應 停 止 游 泳 活

動 。  

6.1.9  海 灘 上 禁 止 野 餐 以 及 使 用 玻 璃 瓶 、 鐵 鋁 罐 以 及 含

酒 精 飲 品 。 飲 食 部 也 不 應 提 供 金 屬 或 玻 璃 包 裝 的

食 物 。  

6.1.10 標 示 危 險 程 度 的 標 幟 ， 應 以 足 夠 尺 寸 公 開 張 貼 以

供 大 眾 了 解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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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1.11 一 般 大 眾 不 可 操 作 或 騎 乘 公 務 車 輛 器 械 ， 如 海 灘

清 潔 車 、 割 草 機 、 曳 引 機 及 巡 邏 艇 。  

6.1.12 劃 分 海 灘 休 閒 活 動 區 域 以 避 免 衝 突 ， 如 ： 球 類 運

動 區 及 日 光 浴 區 等 。  

6.1.13 不 可 在 游 泳 區 內 釣 魚 及 潛 水 。  

6.1.14 泳 客 應 使 用 階 梯 上 下 跳 水 檯 並 且 禁 止 在 跳 水 檯

下 面 游 泳 。  

6.1.15 在 旺 季 期 間 最 好 能 實 施 伙 伴 互 助 系 統 (buddy 

system)， 每 小 時 清 場 一 次 ， 要 求 泳 客 離 開 水 面

十 分 鐘 清 點 人 數 並 加 強 同 伴 間 的 聯 繫 。  

6.2   安 全 器 材   安 全 器 材 依 救 生 員 的 技 術 體 能 水 準 設 置 。

器 材 的 清 單 如 下 ：  

6.2.1  每 個 海 灘 應 在 大 約 每 300 英 尺 設 一 救 生 站 。 救 生

站 應 放 置 一 個 18-24 英 吋 的 救 生 圈 或 拋 投 式 救 生

裝 置 ， 一 條 長 50 英 尺 粗 0.25 英 寸 的 繩 子 及 一 枝

10-12英 呎 的 救 生 長 竿 。  

6.2.2  每 位 救 生 員 都 應 配 有 一 個 附 頸 繩 的 哨 子 或 擴 音

器 ， 以 便 在 發 布 訊 息 時 引 起 他 人 注 意 。  

6.2.3  每 個 海 灘 應 與 附 近 警 察 及 其 他 緊 急 救 援 單 位 間

預 設 緊 急 聯 絡 系 統 。  

6.2.4  海 灘 上 大 約 每 300 英 尺 需 設 一 個 救 生 站 。 救 生 站

應 配 備 一 隻 遮 陽 傘 及 可 放 置 急 救 箱 及 其 它 用 具

之 貯 存 設 備 。  

6.2.5  應 於 更 衣 室 及 救 生 站 設 置 公 告 有 相 關 訓 練 課 程

及 日 期 等 資 訊 之 佈 告 欄 。  

6.2.6  緊 急 情 況 及 供 訓 練 課 程 所 使 用 的 夾 板 及 擔 架 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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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 置 於 救 生 站 。  

6.2.7  面 鏡 、 呼 吸 管 及 蛙 鞋 應 隨 時 保 持 堪 用 及 備 用 狀

態 。  

6.2.8  其 它 可 能 必 要 的 器 材 ， 包 括 ：  

6.2.8(1)船 艇 (附 有 槳、水 舀 子、拉 繩、救 生 圈、救 生 衣 、

及 錨 )，  

6.2.8(2)救 援 板 ，  

6.2.8(3)有 /無 附 拉 回 繩 之 魚 雷 浮 筒 。  

6.3  大 眾 資 訊  

必 需 提 供 民 眾 相 關 的 資 訊 ， 如 ： 在 緊 急 事 件 發 生 時 如 何

獲 得 幫 助 、 如 何 獲 得 急 救 、 暴 風 雨 預 警 、 地 勢 及 水 域 危 險 、

海 灘 關 閉 的 理 由 及 如 何 遞 交 及 認 領 失 物 。  

6.4  人 事  

建 議 應 有 足 夠 的 專 業 救 生 員 人 數 (參 照6.5)且 盡 可 能 具

可 用 性。同 時，其 他 海 灘 上 的 雇 員 如 售 票 員 或 更 衣 室 管 理 員，

應 訓 練 其 基 本 急 救 能 力 、 水 域 安 全 及 基 本 水 域 救 生 技 巧 ， 因

此 他 們 在 緊 急 情 況 時 亦 應 提 供 適 當 協 助 。  

做 好 海 灘 定 期 巡 邏 人 員 的 調 配 ， 如 ： 自 然 資 源 維 護 員 、

當 地 警 察 或 其 他 執 行 人 員 等 。  

6.5  救 生 員   如 果 提 供 救 生 員 ：  

6.5.1  當 泳 季 期 間 預 估 每 星 期 有 兩 天 以 上 ， 水 中 遊 客 五

十 人 以 上 的 時 間 超 過 2 小 時 的 時 候 ， 應 編 配 有 兩

名 以 上 的 救 生 員  

6.5.2  每 300 英 尺 至 少 應 有 一 個 救 生 員 在 高 椅 上 進 行 海

灘 監 管 ， 必 要 時 追 加 人 員 於 船 艇 上 巡 邏 。  

6.5.3  救 生 員 應 具 有 有 效 期 限 內 之 合 格 證 照 且 應 受 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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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 救 及 CPR 的 訓 練 。 (需 具 備 通 過 紅 十 字 或 同 等

級 的 訓 練 及 證 照 考 核 的 證 明 文 件 ) 訓 練 及 證

照 ， 包 括 測 驗 ， 應 被 完 整 的 保 存 。  

6.5.4  救 生 員 的 年 齡 要 求 至 少 18 歲 以 上，具 正 常 聽 力 ，

裸 視 0.2-0.3以 上 ， 且 通 過 身 體 及 心 理 方 面 檢

查 ， 足 以 執 行 水 域 救 生 任 務 。 他 們 亦 應 具 備 情 緒

的 成 熟 度，用 愉 快、適 當 的 方 法 關 懷、對 待 他 人 。 

6.5.5  需 有 一 專 職 人 員 (可 能 是 資 深 的 救 生 員 之 一 )， 負

責 人 員 管 理 方 面 的 職 務 ， 包 括 ： 工 作 輪 值 排 序 、

決 定 當 海 灘 因 安 全 的 理 由 是 否 必 需 關 閉 ， 檢 查 海

灘 設 備 及 工 具 以 避 免 危 險 的 情 況 發 生 、 製 作 工 作

報 告 及 確 保 海 灘 乾 淨 整 潔 。  

6.5.6  救 生 員 必 須 嚴 格 的 遵 守 各 項 海 灘 活 動 規 則 。  

6.5.7  救 生 員 維 持 站 在 崗 位 不 超 過 50 分 鐘 ， 必 須 有 輪

替 制 度 以 便 休 息 。  

6.5.8  救 生 員 應 著 專 門 制 服 ， 並 採 用 國 際 通 用 的 救 生 識

別 色 。  

6.5.9  救 生 員 應 維 持 立 姿 並 對 水 中 人 員 隨 時 保 持 警 覺

性 。 過 分 的 與 泳 客 交 談 或 為 其 它 事 分 心 是 不 允 許

的 。  

6.5.10 情 況 許 可 之 下 ， 應 鼓 勵 救 生 員 去 指 導 游 泳 課 程 及

水 域 安 全 教 學 。  

另 外 ， 德 州 農 工 大 學 (Texas A&M University)同 樣 在

1981年 也 出 版 了 「 開 放 性 水 域 休 閒 海 灘 建 設 標 準 」

(Guidelines for establishing open-water recreational 

beach standards)， 其 規 範 項 目 包 括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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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 人 員 與 訓 練 ： 救 生 員 年 齡 限 制 、 救 生 員 體 能 狀 況 、資 格

測 試 、 淡 季 訓 練 計 畫 、 季 中 訓 練 、 制 服 、 認 證 。  

二 、  管 理 與 督 導：管 理 人 員 的 資 格 與 必 備 技 能、職 員 任 用 標

準 、 勞 工 關 係 、 非 制 度 化 關 係 、 財 務 及 風 險 管 理 、 營 運

策 略 及 程 序 、 報 告 及 記 錄 、 預 防 與 教 育 、 管 理 訓 練 。  

三 、  器 材 與 設 施：監 管、通 訊、救 援 車 輛 及 船 艇、個 人 器 材 、

設 施 營 運 及 管 理  

 

第 三 節   澳 洲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規 範  

澳 洲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計 畫 （ Australian Beach Safety and 

Management Program，【 ABSAMP】）於 1990 年 由 澳 洲 海 浪 救 生

協 會 (Surf Life Saving Australia，【 SLSA】 )及 雪 梨 大 學 海

岸 研 究 小 組 （ the Coastal Studies Unit， University of 

Sydney） 共 同 參 與 組 成 ， 其 目 的 在 於 ： 建 立 科 學 化 的 活 動 規

劃 與 風 險 管 理；追 求 更 高 標 準 的 訓 練、教 育 及 海 灘 安 全 制 度；

更 佳 的 資 源 管 理 ； 增 進 海 岸 規 劃 以 及 降 低 法 律 訴 訟 風 險 。 因

此 建 立 一 包 含 海 灘 及 水 域 環 境 物 理 特 性 、 交 通 路 徑 與 周 邊 設

施 、 風 險 種 類 與 風 險 指 數 以 及 各 種 浪 況 、 潮 汐 及 天 候 下 之 公

共 安 全 等 級 之 全 國 性 海 灘 資 料 庫 。 並 設 計 出 一 套 客 觀 科 學 的

公 式 ， 以 評 斷 各 海 灘 的 安 全 指 數 （ Beach Hazard Rating）。

再 依 照 此 指 數 ， 作 為 規 劃 各 項 活 動 、 設 施 、 安 全 維 護 系 統 的

依 據。其 制 定 流 程 則 包 括 了 解 海 灘 潮 差、評 估 普 遍 海 灘 型 態 、

評 估 普 遍 風 浪 高 度 、 決 定 原 始 海 灘 風 險 指 數 、 決 定 其 他 風 險

因 素 、 決 定 普 遍 海 灘 風 險 指 數 等 步 驟 （ 見 圖 2.3， 圖 2.4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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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灘 環 境  海 灘 使 用  

物 理 特 徵  
•   量 度 (長 ,寬 ,
高 … )  

•   地 質 成 份  
•   風 浪 氣 候  
•   當 地 其 他 因 素  

海 灘 型 態  
+  

當 地 因 素  

海 灘 風 險 種 類  

海 灘 風 險 指 數  

地 理 /文 化 特 徵  
•   地 名 /位 址  
•   聯 絡 交 通  
•   設 施  
•   氣 候 /氣 象  
•   季 節 /日 期  

海 灘 使 用  
•   次 數  

•   形 式  

公 共 危 險  

海 灘 意 外  
•   救 援  
•   預 防 性 措 施  
•   急 救  
•   溺 水 案 件  

圖 2. 3：海 灘 風 險 指 數 與 海 灘 環 境 及 使 用 關 係 圖

( 譯 自 ”  Australian Beach Safety and

Management Program”  Kirkwood。 2004。世 界 救

生 總 會 亞 太 區 救 生 技 術 更 新 課 程  授 課 講 義 。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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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 驟 1： 了 解 海 灘 潮 差  
S t e p 1： T h e  t i d e  r a n g e  f o r  y o u r  

b e a c h

< 2 m  潮 差 小 於 2 公 尺  
風 浪 決 定 型 海 灘 （ 6 種 ）
W a v e  d o m i n a t e d  b e a c h（ 6  

t y p e s）  

> 2 m  潮 差 大 於 2 公 尺  
潮 汐 決 定 型 海 灘 （ 3 種 ）
T i d e  d o m i n a t e d  b e a c h（ 3  

t y p e s）  

步 驟 2： 評 估 普 遍 海 灘 型 態  
S t e p 2： E s t i m a t e  t h e  p r e v a i l i n g  

b e a c h  t y p e  

步 驟 3： 評 估 普 遍 風 浪 高 度  
S t e p 3： E s t i m a t e  t h e  p r e v a i l i n g  

w a v e h e i g h t

步 驟 4： 決 定 原 始 海 灘 風 險 指 數  
S t e p 4：D e t e r m i n e  t h e  i n i t i a l  b e a c h

h a z a r d r a t i n g

步 驟 6： 決 定 普 遍 海 灘 風 險 指 數  
S t e p 1： D e t e r m i n e  t h e  p r e v a i l i n g  b e a c h  

h a z a r d r a t i n g

步 驟 5： 決 定 其 他 風 險 因 素  
S t e p 5： D e t e r m i n e  a d d i t i o n a l  l o c a l

h a z a r d s

圖 2. 4 ： 海 灘 風 險 指 數 制 定 流 程 圖  ( 譯 自 ”

Australian Beach Safety and Management

Program”  Kirkwood。 2004。世 界 救 生 總 會 亞 太 區

救 生 技 術 更 新 課 程  授 課 講 義 。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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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中 步 驟 2 中 之 海 灘 型 態 可 分 為 風 浪 決 定 型 （Wave 

Dominated Beaches） 以 及 潮 汐 決 定 型 （ Tide Dominated 

Beaches） 兩 大 類 。 風 浪 決 定 型 包 括 平 靜 （ Reflective）、 低

潮 階 狀 沙 灘（ Low Tide Terrace）、橫 沙 壩 與 急 流（ Transverse 

Bar & Rip）、 韻 律 沙 壩 與 沙 灘 （ Rhythmic Bar & Beach）、 沿

岸 沙 洲 與 溝 槽 （ Long shore Bar & Trough）、 耗 散

（ Dissipative） 等 型 態 。 潮 汐 決 定 型 則 包 括 ： 平 靜 +低 潮 階

狀 沙 灘 （ Reflective + Low Tide Terrace）、 平 靜 +沙 壩 與 急

流 （ Reflective + Bar & Rips）、 極 度 耗 散 （ Ultra 

dissipative）。  

步 驟 3、4 則 對 照 海 灘 風 險 指 數 表（ Beach Hazard Rating 

Guide 見 圖 2.5、圖 2.6），依 不 同 海 灘 型 態 與 風 浪 潮 汐 狀 態，

推 出 原 始 海 灘 風 險 指 數。指 數 由 1 至 10，數 字 越 大 代 表 風 險

越 高 。  

步 驟 5 之 其 他 風 險 因 素 方 面 可 分 為 環 境 物 理 性 質

（ physical）、 發 生 途 徑 （ processes） 以 及 生 物 性 質

（ biological） 三 類 。 環 境 物 理 性 質 包 括 水 深 、 各 種 浪 區 地

形 、 岩 石 與 珊 瑚 礁 、 人 工 建 物 、 河 海 交 界 ； 發 生 途 徑 則 有 碎

浪、浪 區 海 流、急 流、潮 汐 與 潮 流、風、氣 溫 與 水 溫 等 因 素 ；

生 物 性 質 則 指 魟 魚 、 鯊 魚 、 鱷 魚 及 其 他 危 險 生 物 。 每 出 現 一

類 風 險 因 素 則 在 原 始 海 灘 風 險 指 數 上 加 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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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.5 ： 海 灘 風 險 指 數 表 — 風 浪 決 定 型  ( 摘 自 ”

Australian Beach Safety and Management Program”

Kirkwood。 2004。世 界 救 生 總 會 亞 太 區 救 生 技 術 更 新 課 程

授 課 講 義 。 ) 

圖 2.6 ： 海 灘 風 險 指 數 表 — 潮 汐 決 定 型  (摘

自 ” Australian Beach Safety and Management

Program”  Kirkwood。 2004。世 界 救 生 總 會 亞 太 區 救 生 技

術 更 新 課 程  授 課 講 義 。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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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灘 管 理 或 規 劃 者 在 獲 得 海 灘 風 險 指 數 及 其 他 相 關 資 料

後 ， 便 可 制 定 緊 急 應 變 計 畫 （ Emergency Action Plan，

【 EAP】）， Kirkwood（ 2004） 指 出 EAP制 定 原 則 包 括 ：  

一 、 設 置 救 生 設 施 （ Facility layout）  

需 設 置 於 明 顯 處 使 救 生 員 及 大 眾 能 清 楚 看 見 。 包 含 有 急

救 區 域 ； 救 援 器 材 ； 心 外 去 顫 電 擊 器 、 氧 氣 設 備 、 頸 椎 固 定

器 ； 出 入 通 道 ； 車 輛 通 道 ； 直 昇 機 降 落 區 ； 電 話 ； 遮 蔽 物 。  

 

二 、 器 材 裝 備 （ Equipment）  

依 據 澳 洲 海 浪 救 生 訓 練 手 冊（ Surf Lifesaving Training 

Manual。 SLSA， 2003） 中 指 出 ， 完 整 的 救 生 站 裝 備 應 包 括 ：

海 灘 狀 態 標 幟 、 安 全 水 域 範 圍 紅 黃 旗 、 救 生 站 範 圍 界 線 、 擔

架 與 毛 毯、沙 魚 警 鐘 /旗、可 移 式 瞭 望 塔、信 號 旗、哨 子、擴

音 器、救 援 浮 標、蛙 鞋、急 救 設 備、魟 魚 叮 刺 /沙 魚 攻 擊 處 理

包、救 援 板、裝 備 完 整 之 IRB、通 訊 設 備（ 如 無 線 電、電 話 ）、

沙 灘 車 、 器 材 進 出 區 域 標 示 、 器 材 訓 練 區 域 標 示 、 個 人 巡 邏

包（ 包 括 手 套、吹 氣 面 罩、筆 與 筆 記 本 ）、補 魟 用 具、直 昇 機

降 落 區 標 示 、 頸 椎 固 定 器 。  

 

三 、 救 生 人 員 角 色 與 責 任 （ Lifeguard team roles & 

responsibilities）  

需 說 明 下 列 職 責 ： 誰 負 責 接 手 救 者 監 管 區 域 ； 誰 使 用 何

種 器 材 ； 誰 負 責 在 必 要 時 協 助 運 送 器 材 ； 誰 負 責 聯 絡 緊 急 醫

療 服 務（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，【 EMS】）和 支 援 人 員 ；

誰 負 責 帶 領 EMS 進 入 現 場 和 在 哪 裡 碰 面 ； 誰 控 制 群 眾 ； 以 及

緊 急 事 件 的 後 續 責 任 為 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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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 人 員 角 色 與 責 任 （Additional team member roles & 

responsibilities）  

需 了 解 支 援 人 員 專 長 及 職 責 ； 適 用 之 事 件 類 型 與 地 點 ；

抵 達 方 式 及 時 程 以 及 如 何 與 其 保 持 聯 繫 。  

 

五 、  聯 絡 計 畫 （Communication plan）  

包 含 下 列 五 點 ： 對 外 聯 絡 負 責 人 與 聯 絡 對 象 ； 內 部 人 員

聯 絡 方 式 ； 何 時 進 行 聯 絡 ； 發 生 緊 急 事 件 後 必 須 通 知 對 象 ；

與 媒 體 、 大 眾 及 傷 患 家 屬 聯 絡 負 責 人 。  

 

六 、  緊 急 事 件 後 程 序 （Post-emergency procedures）  

在 結 束 緊 急 事 件 處 理 後 ， 仍 須 執 行 與 注 意 下 列 工 作 ： 訪

問 目 擊 者 ； 完 成 所 有 記 錄 與 報 告 ； 使 用 器 材 物 料 之 整 備 與 替

換 ； 採 取 措 施 預 防 二 次 傷 害 ； 追 蹤 傷 者 狀 況 ； 以 及 非 指 定 發

言 人 ， 不 應 隨 意 接 受 媒 體 採 訪 或 就 意 外 事 件 發 表 公 開 言 論 。  

 

第 四 節   國 內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相 關 法 令 

牟 鍾 福 (2002)所 蒐 集 之 旅 遊 安 全 管 理 法 令 條 文 中 與 海 灘

安 全 管 理 直 接 相 關 者 包 括：觀 光 地 區 遊 樂 設 施 安 全 檢 查 辦 法、 

觀 光 及 遊 樂 地 區 經 營 管 理 與 安 全 維 護 督 導 考 核 作 業 要 點 、 臺

灣 省 海 水 浴 場 管 理 規 則 、 臺 灣 地 區 近 岸 海 域 遊 憩 活 動 管 理 辦

法 。 其 中 觀 光 地 區 遊 樂 設 施 安 全 檢 查 辦 法 、 臺 灣 地 區 近 岸 海

域 遊 憩 活 動 管 理 辦 法 已 分 別 於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及 九 十

四 年 四 月 九 日 廢 止 。 此 外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另 於 九 十 三 年 二 月 十

一 日 公 布 水 域 遊 憩 活 動 管 理 辦 法 。 茲 將 相 關 法 規 簡 述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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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水 域 遊 憩 活 動 管 理 辦 法 （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， 2004）  

說 明 水 域 管 理 機 關 及 經 營 單 位 對 於 管 轄 區 域 內 水 域 遊 憩

活 動 所 需 擔 負 之 權 責 。 並 規 定 從 事 水 域 遊 憩 活 動 ， 應 遵 守 下

列 規 範 ： 不 得 違 背 水 域 管 理 機 關 禁 止 活 動 區 域 之 公 告 ； 不 得

違 背 水 域 管 理 機 關 對 活 動 種 類 、 範 圍 、 時 間 及 行 為 之 限 制 公

告 ； 不 得 從 事 有 礙 公 共 安 全 或 危 害 他 人 之 活 動 ； 不 得 污 染 水

質 、 破 壞 自 然 環 境 及 天 然 景 觀 ； 不 得 吸 食 毒 品 、 迷 幻 物 品 或

濫 用 管 制 藥 品 。 此 外 詳 列 從 事 游 泳 、 衝 浪 、 潛 水 、 操 作 乘 騎

風 浪 板 、 滑 水 板 、 拖 曳 傘 、 水 上 摩 托 車 、 獨 木 舟 、 泛 舟 艇 、

香 蕉 船 等 水 域 遊 憩 活 動 所 須 遵 守 之 安 全 守 則 。  

二 、 觀 光 及 遊 樂 地 區 經 營 管 理 與 安 全 維 護 督 導 考 核 作 業 要 點

（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， 1992）  

各 風 景 特 定 區 、 觀 光 地 區 及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之 經 營 管 理 單

位 ， 對 所 管 地 區 應 就 經 營 管 理 與 安 全 維 護 定 期 實 施 檢 查 ， 並

做 成 紀 錄 。 各 經 營 管 理 單 位 應 將 辦 理 情 形 於 每 季 終 了 時 ， 依

「 觀 光 及 遊 樂 地 區 經 營 管 理 與 安 全 維 護 檢 查 紀 錄 表 」 填 送 該

管 觀 光 主 管 機 關 ， 並 彙 送 上 級 觀 光 機 關 備 查 ， 上 級 主 管 機 關

得 重 點 檢 查 。 檢 查 評 分 項 目 中 ， 有 關 於 旅 遊 安 全 維 護 者 有 ：

危 險 地 區 之 規 定 、 標 示 及 管 制 ； 遊 樂 設 施 安 全 ； 水 域 安 全 部

分 則 規 定 各 項 活 動 水 域 、 應 配 有 合 格 救 生 人 員 、 救 生 圈 艇 及

有 關 設 施 之 管 理 ； 消 防 設 施 之 安 全 檢 查 、 保 養 、 淘 汰 換 新 ；

緊 急 救 難 系 統 之 建 立 ； 意 外 事 件 處 置 與 檢 查 、 救 護 站 之 設 置

或 特 約 醫 院 之 指 定 以 及 如 何 防 止 意 外 事 件 發 生 之 對 策 等 。  

三 、 臺 灣 省 海 水 浴 場 管 理 規 則 （ 台 灣 省 旅 遊 局 ， 1969）  

規 定 海 水 浴 場 應 具 備 ： 休 息 室 、 辦 公 室 、 男 女 更 衣 室 、

男 女 沖 洗 室 、 衣 物 保 管 櫃 、 飲 水 機 、 播 音 系 統 、 男 女 廁 所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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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 救 帳 蓬 、 浴 場 區 域 圖 、 防 空 疏 散 圖 等 場 地 設 備 ； 瞭 望 臺 、

機 動 救 生 艇 、 救 生 圈 、 繩 、 浮 標 、 划 艇 、 喊 話 器 、 播 音 器 、

危 險 地 區 標 識、氣 象 潮 汐 報 告 牌 (風 向、 風 級、 溫 度、 濕 度 、

漲 潮 及 退 潮 時 刻、水 流 方 向 )等 安 全 設 備；以 及 氧 氣、胃 管 、

人 工 呼 吸 器 、 洗 眼 設 備 、 外 傷 藥 、 敷 料 等 醫 護 設 備 。  

人 員 方 面 則 需 聘 用 合 格 救 生 員 三 人 以 上 ， 應 戴 紅 色 帽 並

應 有 救 生 員 中 英 文 對 照 之 標 示 ； 以 及 醫 護 人 員 一 名 ， 由 醫 師

或 曾 受 專 業 訓 練 之 護 士 ， 於 營 業 時 間 內 駐 守 。  

 

第 五 節   國 內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相 關 研 究 

台 灣 早 期 由 於 軍 事 管 制 ， 民 眾 鮮 有 機 會 進 入 海 灘 從 事 水

域 活 動。直 至 近 年 來 休 閒 風 氣 盛 起，水 域 休 閒 活 動 廣 受 歡 迎，

卻 也 使 得 各 種 意 外 頻 傳 ， 海 灘 安 全 問 題 才 開 始 受 到 重 視 。  

一 、 旅 遊 活 動 及 設 施 安 全 手 冊 （ 1990）  

由 台 灣 省 旅 遊 局 委 託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造 園 暨 景 觀 學 系 研 究

制 定 的 旅 遊 活 動 及 設 施 安 全 手 冊 （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造 園 暨 景 觀

學 系 ， 1990）一 書 中 ， 列 舉 了 游 泳 /戲 水 、 釣 魚 、 非 動 力 船 、

帆 船 /風 浪 板、衝 浪、龍 舟 競 賽、急 流 泛 舟、遊 艇、水 上 機 車 、

滑 水 、 潛 水 、 輪 胎 浮 游 等 十 二 種 水 域 休 閒 活 動 之 活 動 特 性 定

義 、 立 地 條 件 、 可 能 發 生 危 險 之 原 因 以 及 因 應 對 策 。 並 於 第

五 章 安 全 管 理 系 統 建 議 中 ， 列 舉 管 理 單 位 應 具 備 之 救 生 設

施 ， 且 對 安 全 警 戒 系 統 提 出 下 列 建 議 ：  

(一 ) 人 才 培 養 ： 水 上 安 全 維 護 人 員 或 活 動 安 全 管 理 人 員 均

需 通 過 專 業 急 救 訓 練 資 格 ； 政 府 應 制 定 政 策 ， 透 過 媒 體

及 教 育 單 位 推 廣 水 上 安 全 教 育 及 救 生 技 能；救 生 人 員 專

業 化 、 職 業 化 、 制 度 化 ； 設 置 救 生 專 門 訓 練 機 構 ， 大 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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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 校 設 立 相 關 學 系 或 課 程 。  

(二 ) 法 規 及 管 理 方 面 ： 訂 定 相 關 法 令 ， 簡 化 管 理 系 統 ， 制

定 活 動 辦 法 ； 開 放 無 線 電 、 直 昇 機 救 援 ， 並 對 於 機 械 、

活 動 、 設 施 訂 定 管 理 辦 法 並 定 期 檢 查 ； 業 者 應 提 供 遊 客

活 動 與 設 施 之 安 全 性 、 安 全 注 意 事 項 等 資 訊 。  

(三 ) 救 生 單 位 之 整 合 ： 整 合 民 間 及 軍 、 警 、 海 防 等 單 位 ，

建 立 統 一 救 生 系 統 ， 充 分 利 用 資 源 ； 加 強 國 際 交 流 ， 引

進 現 代 化 設 備 ， 舉 辦 救 生 比 賽 ； 各 遊 憩 區 應 訂 定 責 任 醫

院 ， 進 行 意 外 事 件 研 究 ， 並 宣 傳 旅 遊 安 全 ； 各 遊 憩 區 之

安 全 維 護 工 作 建 議 交 由 保 險 或 保 全 業 專 職 辦 理 。  

二 、 海 濱 浴 場 水 上 安 全 設 施 (1991) 

何 忠 鋒 在 海 濱 浴 場 水 上 安 全 設 施 (1991)一 文 中 ， 介 紹 了

當 時 省 旅 遊 局 的 海 水 浴 場 安 全 督 導 內 容 ， 以 及 海 水 浴 場 應 具

備 的 人 員 配 置 、 裝 備 設 施 與 使 用 方 式 。 文 末 並 提 出 國 內 海 水

浴 場 對 於 各 種 救 生 器 材 的 使 用 、 維 護 等 認 知 有 限 ， 提 供 予 遊

客 戲 水 安 全 標 示 及 資 料 更 是 欠 缺 。  

三 、 台 灣 近 海 水 域 溺 水 事 件 之 研 究 （ 1991）  

張 培 廉 (1991a)統 計 分 析 台 灣 地 區 溺 水 意 外 資 料 後，提 出

近 海 水 域 溺 水 意 外 死 亡 原 因 包 括 ：  

(一 ) 因 溺 水 者 自 身 原 因 所 致 意 外：包 括 溺 者 身 體 狀 況

不 佳 ； 體 力 技 能 不 足 ； 服 用 刺 激 物 及 藥 物 後 入 水 ； 空 腹

或 飲 食 過 度 ； 以 及 心 理 恐 懼 等 等 。  

(二 ) 受 外 力 影 響 所 致 意 外：包 括 受 地 形、水 溫、水 流 、

潮 汐 、 天 候 等 因 素 產 生 危 險 ； 失 足 墜 落 以 及 撞 擊 岩 石 珊

瑚 等 異 物 ； 受 到 水 中 異 物 如 漁 網 、 釣 線 、 樹 枝 、 鐵 釘 、

玻 璃 、 船 艇 、 浮 台 之 纏 繞 或 撞 擊 ； 受 到 水 中 生 物 攻 擊 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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刺 傷 ； 為 援 救 他 人 或 受 他 人 之 推 擠 、 攻 擊 或 其 他 危 險 舉

動 。  

(三 ) 因 所 使 用 之 器 材 而 致 意 外 ： 包 括 活 動 器 材 如 浮

具 、 船 艇 的 破 損 、 翻 覆 、 失 去 ； 使 用 浮 潛 器 材 不 當 產 生

嗆 水 、 抽 筋 等 狀 況 ； 乘 駕 器 材 與 其 他 器 材 人 員 撞 擊 後 ，

駕 駛 人 入 水 發 生 意 外 ； 或 是 安 全 器 材 如 救 生 衣 、 救 生 圈

破 損 、 漏 氣 或 繩 帶 斷 裂 ； 救 生 器 材 失 去 控 制 或 未 放 置 妥

當 ， 撞 擊 待 救 援 者 或 其 他 遊 客 。  

對 於 如 何 減 低 近 海 水 域 溺 水 事 件 之 發 生 ， 文 中 提 出 ：  

(一 ) 按「 海 灘 管 理 實 務 」一 文 (張 培 廉，1991b)之 內 容 實 施。 

(二 ) 速 訂 定 海 灘 、 海 岸 活 動 規 範 ， 使 活 動 器 材 分 區 使 用 ，

民 眾 安 全 進 行 活 動 。  

(三 ) 於 各 近 海 水 域 休 閒 活 動 區 內 編 組 安 全 維 護 人 員 ， 進 行

終 年 、 持 續 、 嚴 密 之 監 管 工 作 。  

(四 ) 成 立 各 地 海 浪 救 生 組 織，結 合 在 地 人 力、技 術、器 材 ，

增 強 海 灘 救 援 能 力 。  

(五 ) 透 過 各 級 學 校 實 施 水 域 安 全 教 育 ， 貫 徹 「 預 防 勝 於 救

溺 」 觀 念 。  

前 述 提 及 之 海 灘 管 理 實 務 --水 上 安 全 維 護 作 業 (張 培

廉，1991b)，則 是 以 海 灘 休 閒 活 動 水 準 較 高 國 家 之 實 踐 經 驗，

與 我 國 環 境 現 況 可 行 之 條 件 ， 提 出 海 灘 管 理 工 作 之 必 要 內

容 ， 包 括 ：  

(一 ) 海 灘 開 放 前 之 準 備 ： 場 地 與 景 觀 之 規 劃 及 整 理 ； 交 通

聯 繫 之 規 劃 及 整 理 ； 活 動 設 施 之 準 備 與 檢 查 ； 住 宿 、 餐

飲 及 休 閒 相 關 設 施 之 準 備 與 檢 查；活 動 器 材 之 準 備 與 檢

查 ； 安 全 設 施 之 設 置 與 檢 查 ； 救 援 器 材 、 救 援 技 術 之 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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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 與 檢 查 ； 急 救 處 理 設 備 、 器 材 、 技 術 之 設 置 與 檢 查 ；

運 送 設 備 、 器 材 、 技 術 之 設 置 與 檢 查 ； 通 訊 系 統 設 備 、

器 材 、 技 術 之 設 置 與 檢 查 ； 監 管 系 統 設 備 、 器 材 、 技 術

之 設 置 與 檢 查 ； 救 生 員 、 警 察 、 海 灘 管 理 人 員 之 業 務 演

練 與 器 材 操 作 ； 上 述 所 有 設 備 、 器 材 之 保 養 場 地 設 置 與

技 術 演 練 。  

(二 ) 海 灘 之 開 放 與 經 營 ： 周 邊 防 護 系 統 運 作 ； 救 生 員 執 勤

實 務；通 訊 與 連 繫；救 生 技 術 進 修；緊 急 救 援 系 統 運 作 ；

立 體 救 援 系 統 運 作 ； 對 傷 患 、 死 亡 者 之 處 理 ； 海 灘 活 動

之 進 行 與 公 共 安 全 ； 救 生 員 業 務 責 任 與 有 關 法 律 問 題 。 

(三 ) 海 灘 關 閉：設 施、器 材、場 地 之 處 理；危 險 物 之 警 告 ；

水 土 安 全 標 幟 之 設 立 ； 對 違 法 活 動 者 之 處 理 ； 警 戒 、 監

管 之 繼 續 ； 對 漂 流 物 之 處 理 。  

四 、 台 灣 地 區 近 岸 海 域 遊 憩 活 動 安 全 管 理 之 我 見 （ 1995）  

黃 茂 容 (1995)以 夏 威 夷 海 域 救 生 安 全 管 理 系 統 為 例 ， 探

討 值 得 國 內 學 習 的 安 全 管 理 措 施 。 針 對 國 內 海 域 遊 憩 規 劃 管

理 提 出 ： 成 立 地 方 性 海 浪 救 生 協 會 等 組 織 ； 配 置 安 全 救 援 設

備 及 器 材 ； 劃 定 近 岸 海 域 遊 憩 活 動 區 域 ； 設 置 標 準 化 的 水 上

安 全 標 幟 ； 遊 憩 活 動 與 救 生 技 能 相 結 合 ； 實 施 水 上 安 全 教 育

等 六 點 建 議 。  

五 、 台 灣 地 區 海 域 活 動 安 全 維 護 之 探 討 （ 2003）  

莊 文 華 、 張 育 瑋 (2003)則 以 「 大 鵬 灣 國 家 風 景 區 水 域 活

動 規 及 經 營 管 理 規 範 」為 依 據，闡 述 游 泳、沙 灘 活 動、潛 水 、

海 釣 、 水 上 拖 曳 傘 、 滑 水 、 風 浪 板 、 水 上 機 車 、 衝 浪 、 遊 艇

等 活 動 安 全 規 範 。 並 認 為 國 內 海 域 安 全 維 護 之 現 況 與 問 題 包

括 ： 國 民 危 機 意 識 欠 缺 ； 現 行 法 令 不 足 與 老 舊 ； 安 全 維 護 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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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 不 足；合 格 救 生 人 員 不 足；以 及 醫 療 救 助 設 備 簡 陋 等 五 點。

至 於 如 何 提 升 海 域 活 動 安 全 之 策 略 ， 文 中 提 出 下 列 四 點 建

議 ： 善 用 教 育 力 量 ， 加 強 安 全 維 護 觀 念 ； 加 速 修 訂 新 法 規 ；

建 立 海 浪 救 生 員 培 訓 制 度 ； 加 強 水 質 之 維 護 ； 建 立 完 整 的 安

全 維 護 系 統 。  

 

第 六 節   小 結  

一 、 國 際 規 範 方 面  

由 以 上 文 獻 可 知 ， 美 澳 兩 國 對 於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均 有 相 當

完 整 的 規 範 與 計 劃 。 美 國 的 「 游 泳 海 灘 規 劃 、 設 計 、 操 作 及

保 養 安 全 標 準 」 以 條 列 方 式 說 明 了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上 的 執 行 細

則 ， 然 而 在 不 同 的 天 然 環 境 與 時 空 背 景 下 ， 有 可 能 產 生 與 現

實 不 符 之 結 果 。 而 澳 洲 的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計 畫 ， 則 是 由 學 術 單

位 （ 雪 梨 大 學 海 岸 研 究 小 組 ） 與 實 務 單 位 （ 澳 洲 海 浪 救 生 協

會 ） 共 同 協 力 制 定 ， 其 優 點 在 於 結 合 科 學 化 的 測 量 分 析 ， 搭

配 實 際 操 作 的 技 術 經 驗 ， 共 同 制 定 出 理 想 且 可 行 的 海 灘 安 全

操 作 原 則 供 各 海 灘 管 理 者 依 循 並 視 實 際 狀 況 調 整 。 其 中 海 灘

風 險 指 數 的 認 定 ， 更 有 助 於 海 灘 管 理 者 及 遊 客 在 各 種 環 境 、

天 候 下 ， 對 於 海 灘 環 境 狀 態 的 掌 握 。  

 

二 、 國 內 相 關 法 令 方 面  

國 內 水 域 安 全 相 關 法 令 規 範 與 國 外 相 較 之 下 ， 因 無 法 適

用 於 多 變 的 水 域 活 動 種 類 與 環 境 而 顯 得 過 於 狹 隘 ， 不 符 現

狀 。 例 如 台 灣 省 海 水 浴 場 管 理 規 則 中 ， 關 於 器 材 種 類 配 置 與

人 員 編 制 上 的 規 定 在 現 今 看 來 已 有 許 多 不 合 時 宜 之 處 ； 而 在

觀 光 及 遊 樂 地 區 經 營 管 理 與 安 全 維 護 督 導 考 核 作 業 要 點 中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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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 對 水 域 安 全 維 護 的 檢 查 項 目 過 於 籠 統 ， 並 未 能 確 實 檢 測 出

實 際 安 全 維 護 情 形；至 於 2004 年 公 告 的 的 水 域 遊 憩 活 動 管 理

辦 法 針 對 游 泳 、 衝 浪 、 潛 水 、 操 作 乘 騎 風 浪 板 、 滑 水 板 、 拖

曳 傘 、 水 上 摩 托 車 、 獨 木 舟 、 泛 舟 艇 、 香 蕉 船 等 十 種 水 域 休

閒 活 動 進 行 規 範，然 而 水 域 活 動 種 類 眾 多，且 不 斷 推 陳 出 新，

在 條 文 列 舉 之 外 的 水 域 活 動 ， 依 然 是 無 法 可 管 。  

 

三 、 國 內 相 關 研 究 方 面  

國 內 相 關 研 究 中 ， 針 對 如 何 減 低 海 域 溺 水 案 件 之 發 生 以

及 增 強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成 效 提 出 之 建 議，包 括：注 重 人 才 培 養、

訂 定 相 關 法 令 及 活 動 辦 法 、 整 合 各 救 生 單 位 （ 中 國 文 化 大 學

造 園 暨 景 觀 學 系 ， 1990） ， 對 器 材 的 使 用 維 護 認 知 有 限 、 提

供 給 遊 客 的 安 全 標 示 欠 缺 （ 何 忠 鋒 ， 1991） ， 速 訂 定 海 灘 活

動 規 範 、 於 各 水 域 休 閒 活 動 區 域 編 組 安 全 維 護 人 員 、 成 立 各

地 海 浪 救 生 組 織 以 整 合 在 地 人 力 器 材 、 透 過 各 級 學 校 實 施 水

域 安 全 教 育 （ 張 培 廉 ， 1991） ， 成 立 地 方 性 海 浪 救 生 協 會 等

組 織 、 配 置 安 全 救 援 設 備 及 器 材 、 劃 定 近 岸 海 域 遊 憩 活 動 區

域、設 置 標 準 化 的 水 上 安 全 標 幟、結 合 遊 憩 活 動 與 救 生 技 能、

實 施 水 上 安 全 教 育 （ 黃 茂 容 ， 1995） ， 以 及 善 用 教 育 力 量 加

強 安 全 維 護 觀 念 、 加 速 修 訂 新 法 規 、 加 強 水 質 之 維 護 、 建 立

完 整 的 安 全 維 護 系 統 （ 莊 文 華 、 張 育 瑋 ， 2003） 。  

其 中，「 注 重 人 才 培 養 」、「 對 器 材 的 使 用 維 護 認 知 有 限 」、

「 於 各 水 域 休 閒 活 動 區 域 編 組 安 全 維 護 人 員 」、「 建 立 海 浪 救

生 員 培 訓 制 度 」 可 歸 類 為 「 培 養 專 業 人 才 」；「 訂 定 相 關 法 令

及 活 動 辦 法 」、「 速 訂 定 海 灘 活 動 規 範 」、「 劃 定 近 岸 海 域 遊 憩

活 動 區 域 」、「 加 速 修 訂 新 法 規 」可 歸 納 為「 現 有 法 規 不 足 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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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整 合 各 救 生 單 位 」、「 成 立 各 地 海 浪 救 生 組 織 以 整 合 在 地 人

力 器 材 」、「 成 立 地 方 性 海 浪 救 生 協 會 等 組 織 」 均 是 指 「 單 位

資 源 整 合 」； 而 「 透 過 各 級 學 校 實 施 水 域 安 全 教 育 」、「 實 施

水 上 安 全 教 育 」、「 善 用 教 育 力 量 加 強 安 全 維 護 觀 念 」 則 可 歸

納 為 「 加 強 水 域 安 全 教 育 」。 另 外 ，「 提 供 給 遊 客 的 安 全 標 示

欠 缺 」、「 設 置 標 準 化 的 水 上 安 全 標 幟 」 可 歸 類 為 「 提 供 遊 客

安 全 資 訊 」；「 配 置 安 全 救 援 設 備 及 器 材 」、「 建 立 完 整 的 安 全

維 護 系 統 」 屬 「 增 添 救 援 器 材 」； 此 外 尚 有 「 結 合 遊 憩 活 動

與 救 生 技 能 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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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參 章  國 內 海 灘 營 運 現 況  

 

研 究 者 於 民 國 93 年 八 月 至 十 月 間 選 定 北 部 地 區 三 處 海

灘 ： 白 沙 灣 、 福 隆 以 及 翡 翠 灣 做 為 研 究 樣 本 ， 透 過 對 各 海 灘

救 生 組 長 的 訪 談 ， 以 及 研 究 者 針 對 海 灘 現 況 及 設 備 進 行 的 實

地 觀 察 ， 了 解 台 灣 海 灘 營 運 現 況 以 及 在 實 際 管 理 上 所 面 臨 的

問 題 與 困 難 ， 經 彙 整 訪 談 與 觀 察 結 果 ， 茲 分 述 如 下 。  

 

一 、  白 沙 灣 海 域 遊 憩 區  

 

一 、 白 沙 灣 海 域 遊 憩 區 發 展 現 況  

據 受 訪 者 表 示 ， 白 沙 灣 位 於 台 北 縣 石 門 鄉 德 茂 村 ， 為 一

由 麟 山 鼻 與 富 貴 角 共 同 合 抱 而 成 的 半 月 形 天 然 海 灣 ， 海 岸 長

約 一 公 里 ， 沙 灘 縱 深 平 均 約 八 十 公 尺 ， 由 於 自 台 北 市 車 程 僅

需 四 十 分 鐘 ， 又 有 公 車 抵 達 ， 已 成 為 北 部 濱 海 區 夏 季 戲 水 最

為 熱 門 的 地 點 。  

現 址 原 設 有 民 間 經 營 之 白 沙 灣 海 水 浴 場 ， 民 國 九 十 一 年

北 海 岸 及 觀 音 山 國 家 風 景 區 管 理 處 【 北 觀 處 】 成 立 且 接 掌 北

海 岸 、 觀 音 山 、 野 柳 等 三 個 風 景 特 定 區 原 有 轄 區 後 ， 由 北 觀

處 收 回 經 營 權 自 行 管 理 ， 並 設 置 白 沙 灣 海 域 遊 憩 區 供 民 眾 於

夏 季 免 費 進 入 從 事 戲 水 等 休 憩 活 動 。  

 

二 、 白 沙 灣 海 域 遊 憩 區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概 況  

北 海 岸 及 觀 音 山 國 家 風 景 區 管 理 處 於 每 年 四 月 均 針 對 白

沙 灣 海 域 遊 憩 區 安 全 維 護 工 作 進 行 勞 務 招 標 ， 交 由 合 格 之 民

間 救 生 團 體 承 攬 該 年 海 域 遊 憩 區 開 放 期 間 （ 一 般 為 五 ~十 月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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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海 灘 安 全 維 護 工 作 ， 期 間 海 灘 供 遊 客 免 費 進 入 從 事 各 項 活

動 ， 因 此 得 標 單 位 所 負 責 之 項 目 僅 限 於 海 灘 之 安 全 維 護 ， 其

中 包 括 救 生 人 員 之 聘 用 、 救 生 器 材 之 購 置 等 。 而 九 十 三 年 度

得 標 承 攬 此 業 務 之 單 位 為 中 華 海 浪 救 生 總 會 。  

（ 一 ） 場 地 設 置  

在 確 定 得 標 承 攬 業 務 後 ， 中 華 海 浪 救 生 總 會 即 派 遣 資 深

教 練 及 義 工 前 往 現 場 進 行 場 地 堪 察 與 規 劃 ， 依 據 地 形 與 海 流

等 狀 況 以 及 與 北 觀 處 所 簽 訂 合 約 內 容 ， 選 定 於 沙 灘 面 海 右

側，距 岩 石 區 50 公 尺 處 起，設 置 一 向 左 延 伸 長 約 150 公 尺 ，

縱 深 約 50 公 尺 之 區 域 為 開 放 戲 水 區 。  

戲 水 區 以 塑 膠 浮 球 圍 繞 標 示，並 向 左 延 伸 加 設 約 50 公 尺

以 為 標 示 警 戒 用 ； 同 時 開 放 時 間 內 沙 灘 上 亦 插 設 國 際 標 準 代

表 救 生 員 監 管 區 域 之 紅 黃 旗 ， 標 示 兩 旗 之 間 為 有 救 生 員 監 管

之 安 全 水 域 。  

救 生 站 設 置 於 戲 水 區 中 央 沙 灘 高 處 ， 距 平 均 水 線 約 三 十

公 尺 ； 配 有 三 公 尺 救 生 瞭 望 台 一 座 ， 四 角 帳 篷 一 頂 以 及 旗 竿

一 座 。 此 外 遊 憩 區 內 尚 有 其 他 由 北 觀 處 所 設 置 之 告 示 標 誌 ，

包 括 ： 水 域 遊 憩 區 地 形 圖 及 遊 客 需 知 、 海 灘 開 放 時 間 與 活 動

規 範 、 水 域 危 險 禁 止 游 泳 告 示 等 。 由 於 告 示 牌 屬 北 觀 處 所 有

財 產，因 此 即 使 告 示 內 容 不 符 現 狀，部 分 設 置 地 點 亦 不 適 當，

也 僅 能 報 請 北 觀 處 進 行 改 善 ， 無 權 自 行 更 改 或 移 動 。  

在 開 放 季 節 之 前 ， 中 華 海 浪 救 生 總 會 亦 派 員 整 理 救 生 員

休 息 室 及 器 材 倉 庫 ， 並 對 駐 站 器 材 裝 備 進 行 檢 查 ， 備 齊 油 料

等 消 耗 性 部 品 以 及 各 式 修 補 器 具 。  

（ 二 ） 器 材 裝 備  

救 生 站 之 器 材 裝 備 包 括 ： 救 援 浮 標 ， 救 援 板 ， 救 援 橇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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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RB 充 氣 式 救 援 艇 ， 水 上 摩 托 車 。 急 救 器 材 則 有 ： 急 救 箱 ，

吹 氣 面 罩 ， 毛 毯 。 另 外 尚 有 ： 信 號 旗 ， 望 遠 鏡 ， 工 作 日 誌 ，

意 外 事 件 記 錄 表，潮 汐 表，常 用 與 緊 急 聯 絡 電 話 表，文 具 等 。

然 而 研 究 者 發 現 水 上 摩 托 車 似 乎 閒 置 已 久 ， 並 無 使 用 跡 象 ，

受 訪 者 表 示 該 器 材 屬 北 觀 處 所 有 ， 且 已 有 多 處 故 障 ， 在 無 多

餘 維 修 經 費 下 ， 只 有 閒 置 一 途 ， 無 法 發 揮 應 有 之 功 能 。  

（ 三 ） 人 員 編 制  

依 北 觀 處 合 約 規 定 ， 開 放 時 間 之 最 少 執 勤 人 數 ， 五 至 六

月 平 日 為 四 人 ， 假 日 為 八 人 ； 七 至 十 月 平 日 為 六 人 ， 假 日 為

十 人 。 平 日 執 勤 均 為 正 職 人 員 ， 假 日 採 半 數 輪 流 ， 並 徵 調 義

工 及 工 讀 人 員 遞 補 缺 額 。 所 有 人 員 均 須 為 合 格 持 證 之 海 浪 救

生 員 。 平 均 學 歷 均 在 大 專 以 上 ， 亦 有 研 究 所 在 學 學 生 。  

救 生 員 中 由 總 會 指 派 救 生 組 長 及 副 組 長 各 一 名 。 組 長 職

責 包 括 決 定 海 灘 開 放 與 否 ， 指 揮 調 度 人 力 器 材 ， 以 及 對 外 的

發 言 與 說 明 。 副 組 長 則 負 責 救 生 站 內 之 行 政 業 務 ， 對 內 之 聯

絡 協 調 ， 以 及 協 助 組 長 進 行 指 揮 調 度 。  

（ 四 ） 每 日 工 作 程 序  

1.開 放  

每 日 上 午 八 時 前 需 完 成 救 生 站 設 置 工 作 ， 包 括 ： 架 設 帳

篷 、 檢 查 及 擺 置 器 材 、 檢 查 水 域 及 沙 灘 安 全 ， 一 切 正 常 後 升

上 紅 黃 旗 幟 代 表 海 灘 開 放 。  

2.監 管  

開 放 其 間 救 生 站 隨 時 維 持 至 少 兩 人 處 於 監 管 與 待 命 救 援

狀 態 ， 原 則 上 以 四 十 分 鐘 為 單 位 進 行 交 替 。 遇 到 遊 客 人 數 眾

多 或 活 動 範 圍 過 大 等 情 形 時 ， 則 需 派 員 採 取 就 近 監 管 、 小 組

巡 邏 、 水 中 監 管 與 巡 邏 等 方 式 因 應 ， 避 免 視 覺 死 角 產 生 。 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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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 監 管 海 灘 及 水 域 中 所 有 人 員 活 動 安 全 外 ， 針 對 危 險 器 材 之

進 入 與 使 用 、 危 險 動 作 之 進 行 、 天 侯 環 境 之 改 變 、 以 及 可 疑

不 法 之 人 事 ， 救 生 員 均 有 責 任 進 行 勸 阻 與 通 報 。  

3.關 閉  

一 般 正 常 開 放 狀 況 下 ， 海 灘 關 閉 時 間 為 下 午 六 時 ， 救 生

員 會 於 五 時 五 十 分 以 吹 哨 與 廣 播 方 式 告 知 遊 客 準 備 離 開 。 關

閉 後 需 收 拾 整 理 器 材 ， 填 寫 每 日 工 作 日 誌 ； 在 收 拾 過 程 中 ，

仍 須 派 員 留 守 海 灘 ， 避 免 遊 客 再 次 入 水 發 生 危 險 。 遇 特 殊 狀

況 如 風 浪 過 大 、 海 灘 及 水 域 內 有 危 險 物 等 情 形 時 ， 救 生 組 長

可 通 報 北 觀 處 後 宣 布 海 灘 暫 時 關 閉 或 全 日 關 閉 。  

（ 五 ） 緊 急 意 外 事 件 處 理 程 序  

開 放 期 間 ， 監 管 人 員 發 現 或 接 獲 民 眾 通 報 後 ， 由 救 生 組

長 指 派 人 員 器 材 進 行 救 援 或 急 救 處 理 ， 並 視 情 況 通 知 金 山 消

防 分 隊 請 求 救 護 車 送 醫 ， 優 先 醫 療 單 位 為 淡 水 馬 偕 醫 院 。 意

外 處 理 過 程 中 ， 除 指 派 之 人 員 執 行 任 務 外 ， 其 餘 救 生 員 需 繼

接 掌 海 灘 監 管 工 作 。  

意 外 處 理 結 束 ， 將 使 用 器 材 整 理 歸 位 後 ， 須 在 工 作 日 誌

上 詳 實 記 錄 意 外 情 形 及 處 理 經 過 ， 另 外 由 意 外 當 事 人 （ 若 已

送 醫 由 親 友 代 表 ） 簽 寫 意 外 事 件 記 錄 表 ， 做 為 後 續 追 蹤 及 存

證 依 據 。  

 

三 、 問 題 與 困 境  

受 訪 者 表 示 管 理 上 的 阻 礙 成 因 主 要 來 自 當 地 居 民 、 遊 客

以 及 主 管 單 位 兩 方 面 。 例 如 當 地 居 民 以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名 義 ，

於 海 灘 上 進 行 遮 陽 棚 、 戲 水 器 材 之 出 租 以 及 飲 食 之 販 賣 ， 其

所 搭 設 之 遮 陽 棚 不 但 有 礙 觀 瞻 ， 甚 至 曾 經 發 生 搭 建 範 圍 過 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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擴 張 ， 影 響 救 生 員 監 管 視 線 與 救 援 路 線 之 情 形 。 而 業 者 所 出

租 之 橡 膠 充 氣 船 及 其 他 浮 具 ， 也 屢 屢 造 成 遊 客 因 風 向 或 海 流

影 響 飄 流 至 外 海 之 危 險 情 況 。 救 生 員 在 對 遊 客 危 險 行 為 進 行

勸 阻 或 是 因 風 浪 過 大 等 因 素 決 定 暫 時 關 閉 海 灘 時 ， 當 地 業 者

也 曾 為 了 營 利 而 與 救 生 員 發 生 口 角 衝 突 。 另 外 ， 部 分 北 觀 處

主 管 對 維 護 水 域 安 全 的 救 生 團 體 未 能 充 分 溝 通 配 合 ， 在 開 放

程 序 與 管 理 方 式 上 意 見 相 歧 ， 也 對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的 執 行 品 質

造 成 影 響 。  

 

二 、  福 隆 海 水 浴 場  

 

一 、 福 隆 海 水 浴 場 發 展 現 況  

福 隆 海 水 浴 場 位 於 台 北 縣 貢 寮 鄉 三 貂 灣 的 雙 溪 河 口 ， 早

在 日 據 時 代 ， 福 隆 就 是 一 個 著 名 的 海 水 浴 場 ， 雙 溪 河 在 此 入

海 ， 形 成 內 河 、 外 海 的 雙 重 景 觀 ， 彎 月 型 拱 橋 連 結 兩 處 ， 內

河 河 面 寬 廣 、 水 流 平 穩 ， 適 合 從 事 風 帆 、 獨 木 舟 、 拖 曳 傘 等

活 動，外 海 的 海 水 浴 場 寬 約 60 公 尺，長 約 三 千 公 尺，可 從 事

游 泳 、 戲 水 、 灘 地 活 動 等  (東 北 角 海 岸 國 家 風 景 區 管 理 處 ，

2005)。  

二 、 福 隆 海 水 浴 場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概 況  

福 隆 海 水 浴 場 原 由 台 鳳 公 司 於 1997 年 起 承 包 經 營，並 更

名 為「 蔚 藍 海 岸 」（旅。海 岸 假 期，2002）。自 2001 年 起 則 由

經 營 龍 門 露 營 區 的 凌 群 育 樂 公 司 接 管 經 營 權 ， 負 責 海 水 浴 場

範 圍 旅 館 區 以 外 的 一 切 業 務 ， 包 括 園 區 清 潔 、 飲 食 販 賣 以 及

海 灘 安 全 管 理 等 。  

（ 一 ） 場 地 設 置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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戲 水 區 位 於 跨 河 大 橋 面 海 右 方，以 浮 球 圍 起 一 約 100×50

公 尺 之 方 形 區 域 ， 前 方 沙 灘 上 設 有 救 生 塔 。 醫 務 室 位 於 跨 河

大 橋 另 一 端 接 近 入 口 處 ， 且 有 一 面 廣 場 ， 緊 急 時 可 供 直 昇 機

起 降 。 此 外 管 理 單 位 於 沙 灘 上 與 園 區 內 以 木 樁 分 隔 內 河 區 以

及 危 險 海 域 ， 並 設 置 告 示 牌 ， 禁 止 一 般 遊 客 跨 越 進 入 危 險 區

域 活 動 。  

（ 二 ） 器 材 裝 備  

依 據 受 訪 者 回 答 ， 問 卷 中 所 列 之 海 灘 安 全 相 關 器 材 設 施

除 了 救 生 艇（ I.R.B）外，均 有 購 置 配 備。然 而 經 研 究 者 實 際

觀 察 ， 現 場 並 未 有 見 到 救 援 板 與 救 援 橇 的 使 用 。  

（ 三 ） 人 員 編 制  

暑 假 期 間 安 全 維 護 管 理 之 人 力 配 置 含 正 職 15 人 與 兼 職 6

人 ， 設 組 長 一 人 ， 負 責 現 場 人 力 器 材 調 度 。 在 人 員 甄 選 上 除

了 要 持 有 合 格 證 照 外 ， 還 特 別 注 重 道 德 、 技 術 以 及 敬 業 精 神

等 方 面 。 目 前 救 生 員 的 背 景 以 附 近 居 民 居 多 ， 所 持 證 照 之 發

照 單 位 包 括 中 華 海 浪 救 生 總 會 、 中 華 民 國 水 上 救 生 協 會 以 及

紅 十 字 會 ， 但 受 訪 者 表 示 普 遍 來 說 以 中 華 海 浪 救 生 總 會 的 成

員 技 術 水 準 較 高 。  

（ 四 ） 每 日 工 作 程 序  

受 訪 者 表 示 ， 每 日 主 要 在 八 點 半 開 放 前 要 做 好 場 地 的 清

潔 與 器 材 設 置 ， 之 後 以 看 好 遊 客 不 要 出 事 為 首 要 責 任 。  

（ 五 ） 緊 急 意 外 事 件 處 理 程 序  

所 有 意 外 狀 況 均 透 過 無 線 電 或 電 話 方 式 通 報 辦 公 室 以 及

福 隆 派 出 所 ， 並 以 澳 底 醫 療 服 務 所 為 優 先 醫 療 單 位 。 其 餘 程

序 均 依 照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東 北 角 海 岸 國 家 風 景 區 管 理 處 重 大 災

害 防 救 緊 急 應 變 通 報 作 業 要 點 辦 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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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問 題 與 困 境  

受 訪 者 表 示，目 前 國 內 最 欠 缺 的 還 是 在 於 法 令 方 面，「 如

果 法 規 綁 的 死 死 或 是 沒 有 一 個 具 體 的 遊 戲 規 則 讓 主 管 單 位 或

是 業 者 去 遵 從 ， 就 會 造 成 模 稜 兩 可 的 結 果 。 」 同 時 也 提 到 台

灣 的 國 情 與 國 外 不 同 ， 所 以 救 生 員 的 職 責 與 規 範 和 國 外 相 較

之 下 也 需 要 有 所 調 整。「 外 國 人 在 警 戒 區 外 溺 水，救 生 員 沒 有

救 到 ， 大 家 會 說 因 為 超 出 範 圍 不 是 救 生 員 的 錯 ； 可 是 台 灣 人

在 警 戒 區 外 溺 水 ， 救 生 員 沒 有 救 成 ， 家 屬 反 而 會 先 怪 你 救 生

員 沒 有 盡 力 、 危 險 水 域 為 什 麼 沒 有 標 示 等 。 」 因 此 ， 教 育 民

眾 尊 重 公 共 安 全 維 護 者 及 遵 守 各 項 相 關 規 定 的 觀 念 ， 乃 是 推

廣 與 發 展 海 域 活 動 的 重 要 課 題 。  

 

三 、  翡 翠 灣 海 水 浴 場  

 

一 、 翡 翠 灣 海 水 浴 場 發 展 現 況  

翡 翠 灣 位 於 萬 里 鄉 龜 吼 村 ， 為 一 介 於 金 山 與 基 隆 之 間 的

半 月 形 海 灘，長 約 1500 公 尺。目 前 由 太 平 洋 翡 翠 灣 福 華 飯 店

負 責 經 營 管 理 。  

 

二 、 翡 翠 灣 海 水 浴 場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概 況  

（ 一 ） 場 地 設 置  

戲 水 區 為 救 生 站 前 方 一 長 100 公 尺，寬 50 公 尺 之 區 域 ，

以 浮 球 圍 起 標 示 之 。 戲 水 區 之 外 為 禁 泳 區 ， 除 救 生 員 以 及 參

與 水 上 摩 托 車 、 香 蕉 船 活 動 的 遊 客 外 是 禁 止 下 水 的 。 海 灘 上

方 為 飯 店 所 屬 之 室 外 泳 池 ， 醫 護 室 、 器 材 室 以 及 救 生 員 辦 公

室 位 於 室 外 泳 池 旁 。 公 告 標 誌 包 括 了 遊 客 安 全 注 意 事 項 、 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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汐 表 、 緊 急 事 件 處 理 程 序 、 CPR 流 程 、 海 灘 狀 態 告 示 等 。  

（ 二 ） 器 材 裝 備  

翡 翠 灣 所 配 置 之 救 生 器 材 包 括 絞 繩 機 、 救 援 浮 標 、 救 援

板、救 生 艇 以 及 噴 射 橇 (水 上 摩 托 車 )等。然 研 究 者 觀 察 發 現，

所 謂 之 救 援 板 乃 以 風 浪 板 加 置 板 帶 而 成 ， 浮 力 尺 寸 較 正 式 救

援 板 為 小。救 生 艇（ I.R.B）亦 已 洩 氣 收 置，並 未 處 於 備 用 狀

態 。  

（ 三 ） 人 員 編 制  

救 生 人 員 包 括 正 職 4 人 以 及 兼 職 10 人，正 職 人 員 平 均 年

齡 30 歲，兼 職 則 多 為 高 中、大 學 生。除 了 海 水 浴 場 外，尚 需

負 責 室 內 泳 池 、 室 外 泳 池 的 安 全 監 管 ， 各 單 位 人 數 則 視 當 天

狀 況 調 配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經 驗 豐 富 ， 體 力 充 沛 者 會 優 先 派 至 海

邊 。 設 組 長 一 人 ， 負 責 所 有 人 員 器 材 調 度 與 決 定 各 場 地 開 放

與 否 。  

（ 四 ） 每 日 工 作 程 序  

正 常 開 放 時 段 為 上 午 八 時 至 下 午 六 時 ， 救 生 員 將 救 生 站

架 設 完 成 後 ， 於 救 生 站 內 進 行 戲 水 區 的 監 管 。 若 遇 天 候 海 象

惡 劣 或 特 殊 情 況 ， 則 由 救 生 組 長 向 上 呈 報 後 才 可 提 早 關 閉 海

灘 。  

（ 五 ） 緊 急 意 外 事 件 處 理 程 序  

受 訪 者 表 示 ， 緊 急 意 外 處 理 程 序 依 照 傷 患 或 溺 者 情 形 輕

重 而 有 所 不 同 ， 症 狀 經 微 者 由 現 場 救 生 員 送 至 醫 務 室 處 理 即

可 ； 若 傷 勢 過 重 ， 則 通 知 救 護 車 或 報 請 公 務 車 送 醫 治 療 。 優

先 醫 療 單 位 為 基 隆 長 庚 醫 院 。 依 現 場 所 示 公 告 ， 其 溺 水 緊 急

事 件 處 理 程 序 如 圖 3.1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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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.1 翡 翠 灣 海 水 浴 場 救 溺 流 程 圖  

(摘 自 翡 翠 灣 海 水 浴 場 現 場 告 示 ) 

無

有

無

有

有  

氣 吹 不 進  

發 現 溺 者  

救 起 溺 者  

檢 查 溺 者  

有 無 意 識  

1.儘 速 檢 查 傷 勢  

2.進 行 優 先 急 救 工

作  

3.安 排 送 醫 

呼 叫 GRO(櫃 檯 ) 

聯 絡 救 護 車 (公 務 車 ) 

無

暢 通 呼 吸 道

檢 查 呼 吸

吹 兩 口 氣 入

溺 者 肺 部  

檢 查 頸 動 脈

施 行 心 肺 復 甦

1.維 持 呼 吸 道 暢 通  

2.安 排 送 醫 

施 行 人 工 呼 吸  

同 時 安 排 送 醫  

異 物 梗 塞 處 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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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問 題 與 困 境  

根 據 受 訪 者 表 示 ， 由 於 國 內 從 事 水 域 活 動 的 風 氣 不 盛 ，

一 般 來 戲 水 的 遊 客 ， 多 半 不 肯 完 全 接 受 救 生 員 指 揮 ， 如 果 加

以 勸 阻 有 時 甚 至 會 遭 到 投 訴 ， 造 成 救 生 員 管 理 上 的 困 擾 。 另

外 外 國 遊 客 對 於 與 國 外 不 同 的 管 理 方 式 (只 能 在 限 定 戲 水 區

內 活 動、禁 止 自 行 從 事 衝 浪、風 浪 等 活 動 )不 能 適 應，也 經 常

造 成 管 理 溝 通 上 的 不 便 。  

 

 

四 、  其 他 海 灘 觀 察 結 果  

研 究 者 於 研 究 期 間 至 上 述 三 個 海 灘 進 行 訪 談 外 ， 亦 曾 至

台 北 縣 沙 崙 海 水 浴 場 、 金 山 海 水 浴 場 、 中 角 海 灘 ； 新 竹 縣 崎

頂 海 水 浴 場；苗 栗 縣 通 宵 海 水 浴 場；高 雄 市 西 子 灣 海 水 浴 場；

屏 東 縣 青 洲 海 水 浴 場 等 地 進 行 觀 察 。 其 中 沙 崙 、 中 角 、 崎 頂

三 地 分 屬 當 地 鄉 鎮 公 所 管 轄 ， 然 研 究 者 進 行 觀 察 時 ， 發 現 主

管 單 位 並 未 派 人 或 發 包 管 理 ， 致 使 海 灘 呈 現 半 荒 廢 狀 態 ， 即

使 如 此，卻 仍 有 許 多 遊 客 依 舊 前 往 戲 水，民 眾 安 全 令 人 憂 慮。

另 外 金 山、通 宵、西 子 灣、青 洲 等 海 灘 在 數 個 颱 風 侵 襲 之 下 ，

沙 灘 上 漂 流 木 與 廢 棄 物 堆 積 如 山 ， 嚴 重 影 響 遊 客 活 動 與 安

全 ， 因 此 均 提 早 宣 告 停 止 開 放 遊 客 進 入 戲 水 ， 救 生 人 員 與 器

材 也 隨 之 撤 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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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肆 章  分 析 與 討 論  

 

本 章 針 對 訪 談 與 觀 察 結 果 進 行 分 析 、 比 對 ， 發 掘 各 海 灘

現 況 彼 此 間 異 同 之 處 以 及 所 面 臨 之 問 題 與 困 境 ， 並 探 討 其 起

因 原 由 及 優 缺 點 。  

 

第 一 節  國 內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現 況 分 析  

  

一 、  設 施 與 器 材  

經 訪 談 與 實 地 觀 察 結 果 ， 研 究 者 整 理 各 海 灘 之 設 施 、 器

材 並 加 以 比 較，共 分 為 救 生 站 器 材、醫 務 室 器 材、救 援 器 材 、

運 輸 器 材 、 個 人 裝 備 以 及 安 全 標 誌 與 環 境 資 訊 等 六 類 ， 分 列

如 下 ：  

救 生 站 器 材 方 面（ 見 表 4.1），白 沙 灣 救 生 站 在 擴 音 器 及

無 線 電 方 面 有 所 欠 缺 ， 受 訪 者 表 示 北 觀 處 架 設 有 海 灘 播 音 設

備 ， 可 彌 補 擴 音 器 的 功 能 ； 至 於 無 線 電 方 面 則 已 向 中 華 海 浪

救 生 總 會 反 應 添 購 ， 然 而 由 於 白 沙 灣 救 生 勞 務 為 一 年 一 標 ，

在 未 能 確 定 長 期 獲 得 管 理 權 的 情 形 下 ， 投 資 設 置 無 線 電 系 統

並 不 符 合 成 本 效 益 ， 因 此 救 生 員 間 的 訊 息 溝 通 多 半 仍 僅 能 靠

旗 語 與 手 勢 表 達 。  

表 4.1 救 生 站 器 材 比 較 表  

 望 遠 鏡  信 號 旗  擴 音 器 無 線 電 電 話
值 勤 記

錄 表
急 救 箱  毛 毯

白 沙 灣  ●  ●  - - - ●  ●  ●  

福 隆  ●  ●  ●  ●  ●  ●  ●  - 

翡 翠 灣  ●  ●  ●  ●  - ●  ● 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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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 務 室 器 材 方 面（ 見 表 4.2），白 沙 灣 並 未 設 有 專 門 醫 務

室 與 急 救 器 材 ， 只 有 在 北 觀 處 的 服 務 台 配 有 簡 單 醫 藥 箱 及 氨

水 供 民 眾 使 用 ， 因 此 一 旦 發 生 嚴 重 的 意 外 ， 勢 必 只 能 靠 聯 絡

救 護 車 送 醫 處 理 。 至 於 福 隆 與 翡 翠 灣 均 於 海 灘 上 方 的 建 築 中

設 有 醫 務 室 ， 器 材 尚 稱 齊 全 ， 然 而 研 究 者 觀 察 發 現 ， 以 現 今

台 灣 緊 急 醫 療 系 統（ EMS）的 水 準，一 般 發 生 重 大 意 外，救 護

車 通 常 可 在 電 話 通 報 後 20 分 鐘 內 抵 達 現 場，真 正 需 要 使 用 到

醫 務 室 進 行 急 救 的 機 會 少 之 又 少 ， 因 此 醫 務 室 最 後 也 僅 剩 下

堆 置 藥 品 與 急 救 器 材 的 功 能 而 已 。  

 

表 4.2 醫 務 室 器 材 比 較 表  

 診 療 床  擔 架  氧 氣 筒
骨 折 固 定

器  

頸 椎 固 定

器  
其 他  

白 沙 灣  - - - - - - 

福 隆  ●  ●  ●  ●  ●  
直 昇 機 起

降 場  

翡 翠 灣  ●  ●  ●  ●  ●  - 

 

救 援 器 材 方 面 是 各 海 灘 間 差 異 最 大 的 部 分 （ 見 表 4.3），

除 了 最 基 本 的 救 援 浮 標（ Rescue tube）之 外 ，其 他 器 材 的 選

用 隨 當 地 環 境 特 性 以 及 管 理 思 維 而 有 所 不 同 。 例 如 白 沙 灣 因

管 轄 區 域 廣 大，戲 水 遊 客 眾 多，選 用 充 氣 式 救 援 艇（ I.R.B.）

做 為 主 要 動 力 救 援 器 材 ， 著 重 於 其 軟 性 船 體 不 易 傷 及 泳 客 ，

以 及 可 搭 載 人 數 較 多 等 優 點 。 至 於 福 隆 及 翡 翠 灣 選 用 俗 稱 水

上 摩 托 車 的 個 人 水 上 載 具 （ Personal water craft P.W.C），

則 是 因 為 其 操 作 較 簡 易 ， 以 及 反 應 較 快 之 特 性 。 然 而 在 使 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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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 上 摩 托 車 作 用 救 援 器 材 時 ， 並 未 如 國 際 標 準 一 般 加 掛 救 援

浮 板 （ Rescue sled）， 救 援 成 效 及 安 全 性 勢 必 大 打 折 扣 。  

 

表 4.3 救 援 器 材 比 較 表  

 絞 繩 機  救 援 浮 標 救 援 板  救 援 橇  
救 生 艇

(I.R.B.) 

個 人 水 上

載 具

（ P.W.C）

白 沙 灣  - ●  ●  ●  ●  △  

福 隆  - ●  △  △  - ●  

翡 翠 灣  ●  ●  ●  - △  ●  

註 ： △ 為 受 訪 者 表 示 具 備 該 項 器 材 ， 但 經 研 究 者 觀 察 後 發 現

並 未 保 持 於 堪 用 狀 態 。  

 

在 運 輸 器 材 方 面（ 見 表 4.4），研 究 者 訪 查 的 三 個 海 灘 中

僅 有 白 沙 灣 並 沒 有 配 置 如 沙 灘 車 或 吉 普 車 之 類 的 沙 灘 車 輛 ，

所 有 的 器 材 運 輸 只 能 依 靠 人 力 ， 不 僅 耗 費 救 生 員 的 時 間 與 體

力 ， 也 容 易 造 成 器 材 的 碰 撞 損 壞 。 且 一 旦 發 生 意 外 ， 需 要 搬

運 溺 者 傷 患 時 ， 缺 乏 運 輸 車 輛 將 造 成 延 宕 救 援 時 效 的 後 果 。  

 

表 4.4 運 輸 器 材 比 較 表  

  沙 灘 車  吉 普 車  

白 沙 灣  - - 

福 隆  ●  ●  

翡 翠 灣  ●  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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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 生 員 的 個 人 裝 備 主 要 包 括 紅 黃 色 ， 印 有 中 英 文 「 救 生

員 」 字 樣 之 制 服 、 高 音 哨 、 蛙 鞋 ， 以 及 急 救 用 之 吹 氣 面 罩 。

尤 其 急 救 吹 氣 面 罩 可 讓 救 生 員 在 急 救 過 程 中 ， 避 免 與 溺 者 口

腔 直 接 接 觸 ， 可 有 效 預 防 因 實 施 口 對 口 人 工 呼 吸 過 程 中 遭 到

溺 者 的 感 染 。 由 表 4.5 中 可 發 現 各 海 灘 在 個 人 裝 備 方 面 均 相

當 完 備 。  

 

表 4.5 個 人 裝 備 比 較 表  

 制 服  哨 子  蛙 鞋  急 救 吹 氣 面 罩

白 沙 灣  ●  ●  ●  ●  

福 隆  ●  ●  ●  ●  

翡 翠 灣  ●  ●  ●  ●  

 

安 全 標 誌 可 說 是 教 育 遊 客 避 免 溺 水 的 第 一 道 防 線 ， 清 楚

易 懂 的 標 誌 與 告 示 可 讓 遊 客 了 解 目 前 海 灘 環 境 的 狀 況 以 及 各

項 活 動 的 注 意 事 項 。 各 受 訪 者 雖 然 都 表 示 其 各 類 標 誌 均 相 當

完 備（ 見 表 4.6）， 然 經 研 究 者 觀 察 後 發 現 ， 安 全 標 誌 的 內 容

與 擺 設 位 置 若 未 經 過 設 計 或 與 現 實 不 符 ， 將 無 法 達 到 告 示 與

警 惕 遊 客 的 效 果 。 例 如 北 觀 處 在 白 沙 灣 沙 灘 入 口 處 ， 同 時 設

立 了 「 海 域 危 險 ， 禁 止 下 水 」 公 告 ， 然 而 卻 又 聘 請 救 生 員 設

置 戲 水 區 供 民 眾 戲 水 ， 受 訪 者 表 示 該 告 示 是 冬 季 海 灘 關 閉 期

間 所 設 立 ， 但 在 開 放 後 報 請 北 觀 處 移 除 卻 無 下 文 ， 在 管 理 上

面 臨 不 少 民 眾 的 質 疑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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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6 安 全 標 誌 與 環 境 資 訊 比 較 表  

 
海 灘 狀

態 公 告  
潮 汐 表  位 置 圖

安 全 須

知  

危 險 警

告  標 誌

各 區 域

界 線 標

示  

其 他  

白 沙 灣  ●  ●  ●  ●  ●  ●  - 

福 隆  ●  ●  ●  ●  ●  ●  內 河 水 深

翡 翠 灣  ●  ●  ●  ●  ●  ●  - 

由 以 上 分 析 可 發 現 ， 白 沙 灣 在 通 訊 器 材 、 醫 務 室 以 及 運

輸 車 輛 方 面 與 福 隆 、 翡 翠 灣 相 較 之 下 較 為 缺 乏 ， 據 白 沙 灣 受

訪 者 訪 談 與 研 究 者 觀 察 結 果 ， 由 觀 光 局 北 觀 處 每 年 發 包 救 生

業 務 的 白 沙 灣 海 域 遊 憩 區 ， 原 本 硬 體 設 備 即 已 缺 乏 ， 加 上 得

標 單 位 並 無 長 期 經 營 的 權 利 ， 因 此 也 不 願 自 行 添 購 設 施 器

材 ， 反 觀 由 私 人 企 業 營 運 的 福 隆 、 翡 翠 灣 兩 地 ， 一 旦 發 生 意

外 將 影 響 盈 收 ， 因 此 相 關 設 施 反 而 較 為 完 善 。  

此 外 ， 為 了 解 國 內 海 灘 器 材 現 況 與 國 外 標 準 之 差 異 ， 研

究 者 將 訪 察 結 果 套 用 於 澳 洲 救 生 站 器 材 標 準 中 ， 以 了 解 相 互

間 之 差 異（ 見 表 4.7）。其 中 發 現 鯊 魚 警 鐘 /旗 、 魟 魚 叮 刺 /沙

魚 攻 擊 處 理 包 、 車 輛 進 出 區 域 標 示 、 器 材 訓 練 區 域 標 示 、 補

魟 用 具 、 直 昇 機 降 落 區 標 示 等 六 項 在 澳 洲 海 灘 屬 於 必 備 的 裝

備 ， 研 究 者 所 訪 察 的 這 三 個 海 灘 中 卻 均 未 配 備 。 研 究 者 推 論

由 於 國 內 海 灘 遊 客 遭 鯊 魚 攻 擊 或 魟 魚 刺 傷 的 案 例 跟 澳 洲 相 較

之 下 更 為 罕 見 ， 相 關 的 處 理 設 備 因 此 便 被 忽 略 ； 另 外 沙 灘 上

車 輛 行 進 區 域 以 及 救 生 訓 練 的 器 材 訓 練 區 域 的 畫 分 則 是 國 內

海 灘 所 普 遍 缺 乏 的 設 施 ， 在 使 用 沙 灘 車 與 救 生 訓 練 日 漸 普 及

的 情 況 下 ， 管 理 單 位 應 該 多 加 評 估 考 量 ， 將 之 列 為 安 全 標 誌

中 的 一 部 分。總 共 23 個 項 目 中，白 沙 灣 符 合 具 備 的 有 13 項，

福 隆 亦 為 13 項 ， 翡 翠 灣 則 為 14 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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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7 澳 洲 海 灘 救 生 站 器 材 標 準 與 我 國 現 況 比 較 表  

澳 洲 海 灘 救 生 站 器 材 標 準  白 沙 灣  福 隆  翡 翠 灣  

海 灘 狀 態 標 幟  ●  ●  ●  

安 全 水 域 範 圍 紅 黃 旗  ●  - - 

救 生 站 範 圍 界 線  ●  ●  ●  

擔 架 與 毛 毯 、  ●  - - 

鯊 魚 警 鐘 /旗  - - - 

可 移 式 瞭 望 塔  ●  ●  ●  

信 號 旗  ●  ●  ●  

哨 子  ●  ●  ●  

擴 音 器  - ●  ●  

救 援 浮 標  ●  ●  ●  

蛙 鞋  ●  ●  ●  

急 救 設 備  ●  ●  ●  

魟 魚 叮 刺 /沙 魚 攻 擊 處 理 包  - - - 

救 援 板  ●  - ●  

IRB ●  - - 

通 訊 設 備 （ 如 無 線 電 、 電 話 ）  - ●  ●  

沙 灘 車  - ●  ●  

車 輛 進 出 區 域 標 示  - - - 

器 材 訓 練 區 域 標 示  - - - 

個 人 巡 邏 包  

（ 含 手 套、吹 氣 面 罩、筆 與 筆 記 本 ）
僅吹氣面罩 僅吹氣面罩 僅吹氣面罩 

補 魟 用 具  - - - 

直 昇 機 降 落 區 標 示  - - - 

頸 椎 固 定 器  - ●  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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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 人 員 編 制 與 管 理  

在 救 生 人 員 的 組 成 與 編 制 管 理 方 面 ， 人 數 方 面 以 福 隆 的

為 最 多 ， 而 白 沙 灣 主 要 均 為 正 職 人 員 ， 翡 翠 灣 則 是 兼 職 人 員

佔 了 多 數 。  

證 照 類 別 方 面 ， 白 沙 灣 因 為 是 由 中 華 海 浪 救 生 總 會 承 包

當 季 業 務 ， 因 此 聘 用 人 員 均 為 該 會 具 海 浪 救 生 員 證 照 者 ； 至

於 福 隆 與 翡 翠 灣 則 並 未 針 對 證 照 種 類 加 以 限 制 ， 但 福 隆 受 訪

者 表 示 由 海 浪 救 生 總 會 所 訓 練 的 救 生 員 在 技 術 方 面 的 確 較 為

突 出 。 翡 翠 灣 受 訪 者 則 指 出 ， 具 海 浪 救 生 員 執 照 者 在 當 地 仍

屬 少 數 ， 因 此 聘 用 人 員 多 以 持 水 上 救 生 協 會 與 紅 十 字 會 證 照

者 為 主 。  

    在 救 生 員 年 齡 方面，白 沙 灣 救 生 員 平 均 年 齡 為 23 歲，比

福 隆 與 翡 翠 灣 兩 地 平 均 年 齡 年 輕 許 多 ， 體 力 上 較 為 充 足 ， 但

經 驗 上 可 能 會 稍 嫌 不 足 。  

 

表 4.8 人 員 編 制 與 素 質 比 較 表  

註 ：「 海 」表 示 中 華 海 浪 救 生 總 會 ，「 水 」表 示 中 華 民 國 水 上 救 生

協 會 ，「 紅 」 表 示 紅 十 字 會 水 上 工 作 大 隊 。  

 

 

 

 正 職 人 數  兼 職 人 數  編 制  訓 練 發 照 單 位 平 均 年 齡  人 員 來 源

白 沙 灣  10 2 
組 長 一 人  

副 組 長 一 人
海  23 全 國 甄 選

福 隆  15 6 組 長 一 人  海  水  紅  30 附 近 居 民

翡 翠 灣  4 10 組 長 一 人  水  紅  30 附 近 居 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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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國 內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所 面 臨 之 問 題  

 

本 研 究 經 由 文 獻 中 ， 針 對 如 何 改 善 我 國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所

提 出 之 結 論 與 建 議 可 歸 納 為 ： 培 養 專 業 人 才 、 法 規 不 足 、 單

位 資 源 整 合 、 加 強 水 域 安 全 教 育 、 提 供 遊 客 安 全 資 訊 、 增 添

救 援 器 材 、 結 合 救 生 活 動 與 技 能 等 七 大 方 向 之 探 討 ， 發 現 其

中 又 以 前 四 項 被 提 出 的 次 數 為 最 多 。  

 

表 4.9 相 關 研 究 結 論 歸 納 比 較 表  

 (1990)「 旅

遊 活 動 及

設 施 安 全

手 冊 」期 末

報 告 書  

(1991)海

濱 浴 場 水

上 安 全 設

施  

(1991)台

灣 近 海 水

域 溺 水 事

件 之 研 究  

(1995)台

灣 地 區 近

岸 海 域 遊

憩 活 動 安

全 管 理 之

我 見  

(2003)台

灣 地 區 海

域 活 動 安

全 維 護 之

探 討  

培 養 專 業

人 才  
●  ●  ●  - ●  

現 有 法 規

不 足  
●  - ●  ●  ●  

單 位 資 源

整 合  
●  - ●  ●  - 

加 強 水 域

安 全 教 育  
- - ●  ●  ●  

提 供 遊 客

安 全 資 訊  
- ●  - ●  - 

增 添 救 援

器 材  
- - - ●  ●  

結 合 救 生

活 動 與 技

能  

- - - ● 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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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在 訪 談 的 結 果 中 ， 當 問 及 「 目 前 在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上 所

遇 到 的 困 境 或 心 得 」 時 ， 受 訪 者 們 也 不 約 而 同 提 出 類 似 或 相

互 呼 應 的 看 法。白 沙 灣 的 受 訪 者 提 到：「 當 地 居 民 與 一 般 遊 客

的 不 服 指 揮 造 成 困 擾 」，屬 於 需「 加 強 水 域 安 全 教 育 」；而「 部

分 主 管 人 員 未 給 予 救 生 員 專 業 應 有 之 尊 重 」 則 需 要 「 培 養 專

業 人 才 」來 解 決。福 隆 的 受 訪 者 所 指 出 的：「 不 適 用 或 不 具 體

的 法 規，造 成 業 者 模 稜 兩 可 的 現 況 」是 指「 現 有 法 規 不 足 」；

另 外 「 台 灣 與 國 外 的 國 情 不 同 ， 造 成 救 生 員 的 職 責 與 規 範 必

須 加 以 調 整 」則 可 歸 類 為 需 要「 加 強 水 域 安 全 教 育 」。至 於 翡

翠 灣 的 受 訪 者 的 回 答：「 本 國 遊 客 不 接 受 救 生 員 指 揮 」屬 於「 加

強 水 域 安 全 教 育 」；「 外 國 遊 客 無 法 接 受 台 灣 的 管 理 方 式 」 則

是 需 要 「 培 養 專 業 人 才 」 方 有 足 夠 學 識 與 經 驗 以 擬 訂 出 可 平

衡 國 內 外 文 化 差 異 的 管 理 方 法 。  

 

表 4.10 訪 談 結 果 歸 納 比 較 表  

 培 養 專 業 人 才  現 有 法 規 不 足  加 強 水 域 安 全 教 育  

白 沙 灣  部 分 主 管 人 員 未 給

予 救 生 員 專 業 應 有

之 尊 重  

 當 地 居 民 與 一 般 遊 客

不 遵 從 救 生 員 指 示  

福 隆   不 適 用 或 不 具 體 的

法 規，造 成 業 者 模 稜

兩 可 的 現 況  

台 灣 與 國 外 的 國 情 不

同，造 成 救 生 員 的 職 責

與 規 範 必 須 加 以 調 整  

翡 翠 灣  外 國 遊 客 無 法 接 受

台 灣 的 管 理 方 式  

 本 國 遊 客 不 接 受 救 生

員 指 示  

 

由 以 上 分 析 可 發 現，「 培 養 專 業 人 才 」、「 法 規 不 足 」、「 加

強 水 域 安 全 教 育 」 這 三 點 仍 是 目 前 我 國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實 施

上 ， 最 顯 著 也 最 急 需 解 決 的 三 個 問 題 。 事 實 上 ， 欲 擬 定 符 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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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 狀 之 法 規 ， 需 要 學 識 與 經 驗 兼 備 的 專 業 人 才 來 主 導 ； 專 業

人 才 則 需 要 加 強 水 域 安 全 教 育 來 培 養 ， 而 欲 落 實 水 域 安 全 教

育 則 需 相 關 法 令 制 度 的 配 合 ， 有 計 畫 的 實 施 。 因 此 這 三 者 可

謂 環 環 相 扣 ， 互 有 關 聯 。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， 多 位 學 者 專 家 早 在

十 餘 年 前 已 提 出 相 關 論 點 ， 然 而 過 了 十 多 年 這 些 問 題 卻 依 然

存 在 於 現 場 實 務 操 作 上 ， 因 此 研 究 者 大 膽 推 論 ： 是 否 相 國 內

關 單 位 對 於 水 域 安 全 議 題 不 夠 重 視 ?或 是 重 視 卻 不 知 如 何 改

善 ?而 這 些 疑 慮 ， 或 許 也 是 另 一 個 需 要 釐 清 解 決 的 議 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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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伍 章  結 論 與 建 議 

 

第 一 節  結 論 

本 研 究 經 訪 談 北 部 地 區 三 處 海 灘 ， 並 配 合 實 地 觀 察 與 文

獻 分 析 ， 針 對 國 內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現 況 以 及 所 面 臨 之 問 題 做 出

以 下 結 論 ：  

 

一 、  國 內 外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之 現 況 與 差 異 

(一 ) 器 材 設 施 配 置 未 能 完 全 符 合 國 際 標 準 

本 研 究 所 訪 察 的 三 個 海 灘 中 ， 所 配 置 之 器 材 設 施 彼 此 間

雖 有 所 差 異 ， 但 與 澳 洲 海 灘 所 使 用 的 器 材 標 準 比 較 起 來 ， 各

海 灘 均 缺 乏 近 半 數 器 材 ， 可 見 我 國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在 器 材 設 施

方 面 仍 缺 乏 完 整 配 置 。  

(二 ) 經 營 模 式 影 響 設 施 器 材 之 配 置 與 管 理 成 效 

研 究 者 發 現 由 政 府 單 位 發 包 進 行 安 全 管 理 業 務 的 白 沙 灣

在 通 訊 器 材 、 醫 務 室 以 及 運 輸 車 輛 方 面 與 由 營 利 單 位 所 經 營

的 福 隆 、 翡 翠 灣 相 較 之 下 較 為 缺 乏 ， 訪 談 結 果 顯 示 由 於 這 種

一 年 一 標 ， 六 個 月 為 期 的 營 運 管 理 模 式 ， 造 成 得 標 單 位 也 不

敢 投 資 更 新 各 項 設 備 。 因 此 這 種 經 營 模 式 雖 然 可 以 達 到 節 約

經 費 的 效 果，但 是 卻 也 降 低 了 整 體 安 全 維 護 的 品 質。今 年 (民

9 5 )五 月 初 白 沙 灣 由 於 救 生 業 務 流 標，海 灘 無 人 看 管，隨 即 發

生 多 起 溺 水 事 件 。 經 營 模 式 的 影 響 程 度 由 此 可 見 。  

(三 ) 工 作 特 性 影 響 救 生 員 就 業 意 願 與 素 質 

除 了 白 沙 灣 的 救 生 員 是 來 自 全 國 各 地 之 外 ， 福 隆 與 翡 翠

灣 均 是 由 附 近 居 民 具 救 生 員 資 格 者 擔 任 ， 並 且 有 年 齡 偏 高 的

趨 勢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20~28歲 的 青 壯 年 ， 體 力 正 值 顛 峰 ， 心 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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狀 態 穩 定 ， 最 適 合 從 事 救 生 工 作 。 然 而 海 浪 救 生 員 需 面 對 危

險 多 變 的 環 境 與 冗 長 的 工 作 時 間 ， 加 上 多 數 海 灘 經 營 者 在 淡

季 期 間 （ 通 常 為 十 月 至 隔 年 四 月 ） 選 擇 關 閉 海 灘 節 省 開 銷 ，

造 成 救 生 員 工 作 無 法 成 為 一 穩 定 的 收 入 來 源 ， 因 此 即 使 是 熱

愛 救 生 工 作 ， 且 技 術 、 體 力 、 經 驗 兼 具 者 ， 當 面 臨 選 擇 職 業

時，在 一 樣 的 薪 資 待 遇 下，救 生 員 往 往 是 被 放 棄 的 那 個 選 項。 

 

二 、  國 內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實 務 上 所 面 臨 之 問 題 與 困 境 

(一 ) 欠 缺 專 業 人 才 

所 謂 專 業 人 才 除 了 須 擁 有 基 本 的 水 域 救 援 技 術 與 知 能

外 ， 尚 需 具 備 相 關 學 識 與 經 驗 ， 如 此 才 能 針 對 各 海 灘 不 同 的

環 境 特 色 ， 進 行 適 切 的 管 理 規 劃 。 然 而 無 論 從 文 獻 或 訪 談 中

可 發 現 ， 相 關 專 業 人 才 的 缺 乏 ， 是 目 前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規 劃 與

執 行 上 的 一 大 阻 礙 因 素 。  

(二 ) 現 有 法 規 不 足 

國 內 現 有 相 關 法 規 針 主 要 對 象 為 一 般 民 眾 與 業 者 ， 對 於

主 管 或 經 營 單 位 的 責 任 權 限 卻 無 明 確 的 畫 分 說 明 ， 對 於 違 反

規 定 的 取 締 單 位 與 懲 處 方 式 也 未 訂 定 。 在 實 際 施 行 上 仍 有 不

適 與 缺 失 之 處 ， 尚 待 主 管 機 關 進 行 修 改 與 訂 定 。 此 外 對 於 救

生 員 的 認 證 標 準 目 前 亦 未 有 明 確 法 令 規 定 ， 導 致 各 發 證 單 位

訓 練 標 準 不 一 ， 救 生 員 素 質 良 莠 不 齊 ， 水 域 安 全 維 護 品 質 便

無 法 整 體 提 升 。  

(三 ) 民 眾 缺 乏 水 域 安 全 知 能 

一 般 缺 乏 水 域 安 全 常 識 的 民 眾 ， 進 入 海 灘 從 事 各 項 活 動

時 ， 經 常 產 生 許 多 危 害 自 身 及 他 人 安 全 的 行 為 卻 毫 不 自 知 ，

不 僅 容 易 陷 自 身 於 危 險 之 中 ， 也 容 易 傷 害 到 別 人 ， 造 成 救 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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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員 監 管 上 的 負 擔 。 因 此 若 能 透 過 學 校 及 大 眾 媒 體 進 行 教 育

宣 導 ， 使 民 眾 在 進 入 水 域 環 境 從 事 活 動 時 具 備 基 本 的 知 識 與

技 能 ， 將 可 有 效 預 防 意 外 的 發 生 。  

(四 ) 主 管 機 關 對 相 關 議 題 的 重 視 與 認 知 不 足 

研 究 者 將 過 去 文 獻 與 訪 談 結 果 進 行 比 對 後 ， 發 現 上 述 問

題 早 在 十 餘 年 前 已 有 許 多 專 家 學 者 發 現 提 出 並 呼 籲 改 進 ， 然

時 至 今 日 ， 類 似 問 題 仍 然 存 在 於 實 務 操 作 上 而 未 見 改 善 。 主

管 機 關 是 否 未 曾 注 意 或 未 能 擬 定 有 效 具 體 策 略 ， 亦 或 有 其 他

窒 礙 難 行 的 因 素 ， 有 待 後 續 研 究 繼 續 追 蹤 探 討 。  

 

第 二 節  建 議 

本 節 針 對 研 究 結 果 提 出 以 下 具 體 建 議，供 相 關 人 士 參 考。 

 

一 、  本 研 究 結 果 之 建 議 

(一 ) 儘 速 研 擬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規 範  

國 內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現 有 規 範 尚 未 具 備 完 整 雛 型 ， 相 關 單

位 如 觀 光 局 、 體 委 會 ， 以 及 各 級 地 方 機 關 等 ， 應 儘 速 進 行 審

慎 評 估 並 參 照 專 業 人 士 意 見 ， 比 照 美 澳 等 國 研 擬 出 一 套 適 合

國 內 環 境 的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規 範 與 器 材 配 置 準 則 。 一 套 優 良 的

管 理 規 範 ， 不 僅 能 有 效 提 升 海 灘 安 全 程 度 ， 更 可 營 造 出 優 良

的 工 作 環 境 與 事 業 遠 景 ， 吸 引 更 多 優 秀 人 才 投 入 相 關 工 作 領

域 。  

(二 ) 設 立 終 年 性 質 海 灘 安 全 維 護 系 統  

國 內 海 灘 經 營 管 理 者 往 往 因 氣 候 特 性 而 不 願 投 資 設 置 全

年 性 水 域 安 全 維 護 人 員 與 器 材 。 然 而 即 使 在 冬 季 或 其 他 海 灘

關 閉 期 間 ， 仍 需 持 續 監 管 以 防 意 外 發 生 ， 非 常 態 的 工 作 性 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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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 造 成 相 關 專 業 無 法 提 昇 。 建 議 各 海 灘 主 管 單 位 應 設 置 至 少

兩 名 名 專 職 海 域 安 全 維 護 人 員 ， 除 了 夏 季 之 外 ， 同 時 負 責 冬

季 與 海 灘 關 閉 期 間 之 海 灘 安 全 維 護 工 作 ， 如 此 建 立 一 終 年 性

質 的 海 灘 安 全 維 護 系 統，將 有 效 提 昇 海 灘 的 安 全 性 與 使 用 率。 

(三 ) 落 實 水 域 安 全 教 育 與 注 重 專 業 發 展  

研 究 中 發 現 ， 一 般 社 會 大 眾 對 於 水 域 活 動 的 陌 生 以 及 對

開 放 水 域 環 境 的 不 了 解 往 往 造 成 對 自 身 及 他 人 安 全 的 危 害 。

因 此 可 見 過 去 我 國 在 水 域 安 全 教 育 方 面 並 未 徹 底 落 實 。 各 教

育 單 位 應 摒 除 過 去 對 水 域 活 動 的 認 知 僅 侷 限 於 ” 游 泳 ” 的 狹

礙 觀 念 ， 進 而 重 視 從 事 水 域 活 動 與 身 處 水 域 環 境 中 所 應 有 的

知 識 與 技 能 。 此 外 注 重 相 關 領 域 的 研 究 與 專 業 人 才 培 訓 ， 亦

能 有 效 提 升 水 域 安 全 維 護 水 準 。 唯 有 使 社 會 大 眾 人 人 皆 能 悠

遊 於 河 海 之 中 ， 才 不 愧 於 我 們 自 稱 「 海 洋 國 家 」 之 名 。  

 

二 、  對 後 續 研 究 之 建 議 

本 研 究 進 行 訪 談 期 間 因 研 究 者 人 力 物 力 有 限 ， 加 上 許 多

海 灘 受 颱 風 影 響 ， 環 境 遭 破 壞 而 提 前 關 閉 。 因 此 僅 就 北 部 三

個 海 灘 進 行 完 整 訪 談 觀 察 工 作 ， 未 能 將 中 南 部 及 東 部 海 灘 納

入 研 究 討 論 範 圍 ， 為 本 研 究 之 缺 憾 。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能 擴 大 研

究 範 圍 ， 更 能 全 面 且 真 實 了 解 台 灣 地 區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現 況 ，

並 深 入 了 解 實 務 上 問 題 與 困 境 之 所 在 。  

另 外 隨 著 時 間 環 境 變 遷 ， 各 海 灘 的 營 運 發 展 與 管 理 模 式

也 可 能 有 所 改 變 ， 希 望 將 來 能 進 行 後 續 的 追 蹤 研 究 ， 檢 視 過

去 所 面 臨 問 題 是 否 已 獲 改 善 ， 並 探 討 是 否 有 新 的 問 題 與 困 難

之 處 。 如 此 不 斷 督 促 主 管 單 位 與 經 營 者 重 視 相 關 問 題 並 加 以

改 善 ， 方 能 營 造 更 安 全 的 水 域 活 動 環 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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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一   訪 談 同 意 書  

研究訪談同意書  
 
您 好 ：  

我 是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休 閒 運 動 管 理 研 究 所 研 究

生 ， 目 前 正 在 撰 寫 有 關 台 灣 地 區 海 灘 安 全 管 理 之 研 究

論 文 ， 您 的 珍 貴 訪 談 資 料 ， 將 對 本 研 究 有 相 當 大 之 助

益 ， 因 此 希 望 能 獲 得 同 意 與 您 進 行 訪 談 。 另 外 為 了 能

確 實 且 完 整 呈 現 訪 談 內 容 ， 訪 談 時 請 同 意 全 程 予 以 錄

音 。  

感 謝 您 在 百 忙 之 中 ， 撥 冗 接 受 訪 問 ， 您 的 資 料 與

意 見 ， 將 僅 供 學 術 研 究 之 用 。 再 次 感 謝 您 對 本 研 究 的

支 持 。  

 

 
受 訪 者 ：  

日 期 ：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

 

 

 

 

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休 閒 運 動 管 理 研 究 所  

指 導 教 授 ：  沈 易 利   教 授  

研 究 生 ：  吳 宗 孟     敬 上  

聯 絡 電 話 ： 0 9 2 2 8 4 9 0 0 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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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二   訪 談 大 綱  

 

一 、  基 本 資 料  

營 業 季 節 及 時 段 ：  

每 年     月 ~     月      週      ~ 週          

時 間 ： 上 午      ~       下 午      ~        

營 業 項 目 (活 動 種 類 )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營 業 方 式 (資 金 、 主 管 單 位 、 合 作 單 位 ⋯ ) 

營 運 單 位 ： □  民 間   □  政 府   □  其 他  

    主 管 單 位 ：                  

    合 作 單 位 ：                  

    資 金 來 源 ：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收 入 去 向 ：                  

地 緣 環 境 及 特 色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二 、  器 材 設 施  

休 閒 設 施 /器 材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救 生 設 施  

救 生 站  （ 數 量 及 設 置 情 形 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內 含 ： □ 望 遠 鏡   □ 信 號 旗   □ 喊 話 器   □ 無 線 電     

□ 電 話   □ 值 勤 記 錄 表   □ 急 救 箱   □ 其 他 ：          

醫 務 室    

內 含 ： □ 診 療 床   □ 擔 架   □ 氧 氣 筒   □ 骨 折 固 定 器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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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頸 椎 固 定 器   □AED  □ 其 他 ：          

器 材 室   內 含 ：  

其 他 ：  

 

救 生 器 材  

□ 絞 繩 機   □ 救 援 浮 標   □ 救 援 板   □ 救 援 橇         

□ 救 生 艇 (I.R.B.) □ 噴 射 橇   □ 其 他 ：          

運 輸 器 材  

    □ 沙 灘 車   □ 吉 普 車   □ 救 護 車   □ 其 他 ：          

個 人 裝 備  

    □ 制 服   □ 哨 子   □ 蛙 鞋   □ 吹 氣 面 罩   □ 其 他 ：          

安 全 標 誌  

□ 海 灘 狀 態 公 告   □ 潮 汐 表   □ 位 置 圖   □ 安 全 須 知   

□ 危 險 警 告 標 誌  

□ 各 區 域 界 線 標 示   □ 其 他 ：          

其 他 設 施 器 材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三 、  人 員  

編 制  

    正 職 ：      人  

    兼 職 ：      人  

    編 組 ：                  

素 質  

證 照 類 別 ： □ 水 上   □ 海 浪   □ 紅 十 字   □ 其 他 ：          

特 殊 證 照 ： □ 船 艇 救 援   □ 潛 水 救 援   □ 其 他 ：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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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 景  

    平 均 年 齡   正 職 ：      歲   兼 職 ：      歲  

    居 住 地 區 ：  

    教 育 程 度 ：  

 

四 、  管 理 內 容  

人 員 任 用 資 格 /程 序  

 

工 作 時 段 /內 容  

 

海 灘 開 放 與 關 閉 標 準 及 程 序  

 

海 灘 營 運 標 準 及 程 序  

 

緊 急 事 件 處 理 程 序  

 

器 材 操 作 與 維 護 程 序  

 

五 、  其 他  

整 體 維 護  

 

評 鑑 制 度  

 

營 運 經 驗 及 心 得  

 
 


